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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48]一、全省总体准入要求
表1-1 全省总体准入要求
	管控领域
	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bookmark: _Toc41139284]一、全省总体准入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日录》（现行）明确的淘汰类项目和引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现行）禁止准入类事项，引入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区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要求。
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的现状企业，应制定调整计划。生态环境治理措施不符合现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资源能源消耗高、涉及大量排放区域超标污染物的现有企业，应制定整治计划。在调整、整治过渡期内，应严格控制相关企业生产规模，禁止新增产生环境污染的产能和产品。

	
	强化产业政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严格控制在生态脆弱或环境敏感地区建设“两高”行业项目。严格高能耗、高物耗、高水耗和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以及涉及危险化学品、重金属和其他具有重大环境风险建设项目的审批和备案。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在防止污染转移的基础上，应积极承接有利于延伸产业链、提高技术水平、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充分吸纳就业的产业，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球团、焦炉、高炉等设备。严格控制尿素、磷铵、电石、烧碱、聚氯乙烯、纯碱、黄磷等过剩行业新增产能，符合政策要求的先进工艺改造提升项目应实行等量或减量置换。
严控新建燃煤锅炉，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重大项目原则上应布局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并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化工石化、有色冶炼、制浆造纸等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以及涉及石化、化工、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高VOCs 排放的建设项目，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清洁生产水平要求、满足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前提下，应当在依法设立、基础设施齐全并具备有效规划、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产业园区内布设。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空气质量未达标地区制定更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

	
	进一步优化全省化工产业布局，提高化工行业本质安全和绿色发展水平，引领化工园区从规范化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促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污染物
排放管控
	落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倍量削减替代。严格涉VOCs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逐步推进区域内VOCs排放等量或倍量削减替代。

	
	空气质量未达标地区新建项目涉及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推行秸秆全量化处置，持续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和原料化，逐步形成秸秆综合利用的长效机制。

	
	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和提标改造。超负荷、满负荷运行的污水处理厂要及时实施扩容，出水排入超标水域的污水处理厂要因地制宜提高出水标准。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

	环境风险防控
	到2025年，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企业安全和环境风险大幅降低。

	
	巩固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与治理成果，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和相关管理措施，保证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和水源安全。

	资源利用要求
	推动园区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循环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建设节水型园区。火电、钢铁、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应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火电、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实施黑土地保护，加大黑土区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发展保护性耕作，促进黑土地可持续发展。

	
	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制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规范实行煤炭消费控制目标管理和减量（等量）替代管理。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15

[bookmark: _Toc14809]二、重点流域总体准入要求
[bookmark: _Toc24556860]表2-1 重点流域总体准入要求
	管控领域
	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一、松花江流域

	空间布局
约束
	合理规划松花江干流沿岸的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制浆造纸、纺织印染等产业发展。

	
	辉发河、饮马河、伊通河等重点支流及查干湖、松花湖等重要湿地要实施生态修复、合理建设生态隔离带。

	污染物
排放管控
	严格执行《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与改造，加快实施雨污分流。现有污水处理厂要适时进行扩容和建设再生水利用工程，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尾水净化工程。

	
	加快推进乡镇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加快入江（河、湖、库）排污口规范化建设，严控入江、河、湖、库污染源。

	
	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等减量控害技术和统防统治，控制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加大查干湖农田退水污染防治，推进生态护岸和湖滨生态隔离保护带建设，形成岸上、水面和水下“立体防护网”。

	
	开展规模化养殖场标准化建设，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环境风险防控
	防范沿江环境风险，优化松花江干流和嫩江、辉发河、饮马河、伊通河等重点江河沿岸现有石油化工、制药、尾矿库等高风险行业空间布局，合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险化学品仓储等设施，做好突发水污染事件的风险防控。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管控，完善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和相关管理措施，保证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和安全。

	资源利用要求
	引导推动造纸、石油化工、玉米深加工等高耗水行业企业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回用，建设节水型企业。

	
	统筹流域来水、水利工程与任务，因地置宜实施生态补水。按照流域生态流量调控方案，统筹调控新立城、石头口门水库及辉发河上游蓄水、引水等水利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任务，保障饮马河、伊通河、辉发河等重点河流生态流量。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控河湖水资源开发强度。

	二、辽河流域

	空间布局
约束
	限制或禁止发展高耗水产业。严格环境准入，对水质不达标的区域禁止高耗水和污水排放量大、排放强度高的项目建设，对玉米深加工、化工、纺织印染、屠宰、钢铁、啤酒制造等污染负荷大的行业，加大清洁化改造力度，强化中水回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河流沿岸严格控制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制浆造纸、纺织印染等项目建设。

	
	提升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推进养殖产业有序转移，促进畜禽养殖布局调整优化。

	
	在东辽河、西辽河、招苏台河、条子河河流两侧一定范围内科学合理建设河岸生态缓冲带。

	污染物
排放管控
	严格执行《吉林省辽河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与改造，加快雨污分流。满足辽河流域断面水质改善的需求，现有污水处理厂要适时进行提标改造，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尾水净化工程。

	
	加快推进乡镇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等减量控害技术和统防统治，控制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加快入河（湖、库）排污口规范化建设，严控入河湖污染源。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开展规模化养殖场标准化建设。

	环境风险防控
	防范沿河环境风险，规范沿河化工园区布局，强化现有重点行业环境隐患排查，合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险化学品仓储等设施。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管控，完善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和相关管理措施，保证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和安全。

	资源利用要求
	按照流域生态水量保障实施方案，统筹流域来水和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供水能力和任务，科学调控杨木水库、二龙山水库、下三台水库水量，保障东辽河流域生态基流。

	
	引导推动造纸、石油化工、玉米深加工等高耗水行业企业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回用，建设节水型企业。

	
	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深层承压地下水原则上只能作为应急和战略储备水源。



[bookmark: _Toc23619]三、各市（州）总体准入要求
[bookmark: _Toc24736]（一）长春市
	[bookmark: _Hlk56091916]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功能布局总体按照“西产业、东生态、中服务”布局思路。西部依托汽开区、高新南区等平台，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基地；依托绿园经济开发区、宽城装备制造产业开发区等平台，建设世界级轨道客车产业基地；依托北湖科技园、亚泰医药产业园、兴隆综保区、二道国际物流经济开发区等平台，建设中国智能装备制造中心和世界级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并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承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尖峰区和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职能。依托城市东部的大黑山脉，形成中国北方地区最优美的近郊复合生态功能带。中部沿城市中央的人民大街、伊通河、远达大街复合发展轴，集中发展现代金融、信息技术、科技创新、文化艺术等综合服务功能，打造东北亚国际商务服务中心、东北亚科技创新与转化基地。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30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0%；2035年继续改善（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62.5%，河流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2035年，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在满足水生态功能区要求外，河流生态水量得到根本保障，水生态系统功能全面改善。

	
	污染物
控制要求
	实施20蒸吨以上燃煤锅炉升级改造，推动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推进重点行业改造生产流程。

	
	
	加快产业园区绿色化循环化改造，建设绿色低碳的交通网络、建筑体系和工业体系，从源头减少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30.20亿立方米内，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34.5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7858.88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4766.90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1475.54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2711万吨以内。

	
	其他
	探索构建统一高效的环境产品交易体系，积极推进排污权、用水权、碳排放交易，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绿色发展内生动力。健全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用水、用电价格，体现环境损害成本的污水、垃圾处理价格，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废旧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体系，扩大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范围，动态更新产品回收名录，提高废旧资源再生利用水平。提高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发展循环经济。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机制，健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升节能环保技术、现代装备和服务水平。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检测制度，构建以循环经济为主体的生态产业体系，培育以低碳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增长点。



[bookmark: _Toc27564]（二）吉林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升级，研究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有计划地推进重污染企业退城入园。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30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0%；2035年继续改善（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国控考核断面地表水质量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94.7%以上，用水效率明显提高，生态流量得到基本保障，水污染治理水平及水环境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削减。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流域水环境保护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污染物
控制要求
	2025年，全市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和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98%。

	
	
	2025年，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24.44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31.3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9031.12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6191.27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468.38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1382.54万吨以内。

	
	其他
	实施工业绿色生产，促进固体废物减量和循环利用；推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逐步解决工业固体废物历史遗留问题。推行农业绿色生产，促进主要农业废弃物再利用。逐步实现畜禽粪污就近就地综合利用；加大秸秆禁烧力度，推动区域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废旧农膜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再利用水平；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的回收利用体系。推动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加强生活垃圾分类。




[bookmark: _Toc12626]（三）四平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升级，研究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有计划地推进重污染企业退城入园。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29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0%；2035年继续改善（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四平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90%，河流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2035年，四平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在满足水生态功能区要求外，河流生态水量得到根本保障，水生态系统功能全面改善。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8.11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8.8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6720.71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5166.67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212.66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1200万吨以内。



[bookmark: _Toc24179]（四）辽源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加快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和环境敏感区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工作。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28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1%；2035年继续改善（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辽源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100%，河流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2035年，辽源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在满足水生态功能区要求外，河流生态水量得到根本保障，水生态系统功能全面改善。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3.03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4.0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2670.45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908.13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116.18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537.47（+36.3）万吨以内。（注：为解决辽源市政府呈报的历史遗留问题项目，辽源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在已分解的基础上增加36.3万吨，新增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仅允许用于解决辽源市政府呈报的历史遗留问题项目，不可调剂为本地区其他项目使用；新增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不在已分解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内考核。）



[bookmark: _Toc1415]（五）通化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加快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和环境敏感区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工作。

	
	禁止在下列林地的采伐迹地种植人参：（1）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景区及其附近林地；（2）江河源头和两岸林地；（3）水库、湖泊周围等生态重要区位林地；（4）国道、省道、县道两侧第一层山脊内林地；    （5）坡度在25度以上的林地；（6）山脊、沟壑等林地；（7）不符合人参种植标准和要求的其他林地。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25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7%；2035年允许波动，不能恶化（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国控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III类比例达到100.0%，全面消除劣Ⅴ类水，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保持100%。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7.75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10.2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2732.93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787.17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177.60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565.60万吨以内，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6%。



[bookmark: _Toc19152]（六）白山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在下列林地的采伐迹地种植人参：（1）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景区及其附近林地；（2）江河源头和两岸林地；（3）水库、湖泊周围等生态重要区位林地；（4）国道、省道、县道两侧第一层山脊内林地；    （5）坡度在25度以上的林地；（6）山脊、沟壑等林地；（7）不符合人参种植标准和要求的其他林地。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25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8%左右；2035年允许波动，不能恶化（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保持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2.24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4.8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059.01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708.71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184.25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51.74万吨以内，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



[bookmark: _Toc14741]（七）松原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加快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和环境敏感区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工作。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25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5%；2035年允许波动，不能恶化（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松原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71.4%，河流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2035年，松原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在满足水生态功能区要求外，河流生态水量得到根本保障，水生态系统功能全面改善。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18.43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29.3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3578.305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0526.755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227.27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69.22万吨以内，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1.1%。



[bookmark: _Toc9946]（八）白城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加快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和环境敏感区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工作。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25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5%；2035年允许波动，不能恶化（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白城市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地表水质量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66.7%，河流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2035年，白城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在满足水生态功能区要求外，河流生态水量得到根本保障，水生态系统功能全面改善。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27.00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33.4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3653.36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9714.40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225.25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790.56万吨以内，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7.7%。



[bookmark: _Toc4607]（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在下列林地的采伐迹地种植人参：（1）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景区及其附近林地；（2）江河源头和两岸林地；（3）水库、湖泊周围等生态重要区位林地；（4）国道、省道、县道两侧第一层山脊内林地；    （5）坡度在25度以上的林地；（6）山脊、沟壑等林地；（7）不符合人参种植标准和要求的其他林地。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州PM2.5年均浓度达到25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8%；2035年允许波动，不能恶化（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8.82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12.2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4405.65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2997.27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358.05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569.16万吨以内，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7 %左右。



[bookmark: _Toc22693]（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在下列林地的采伐迹地种植人参：（1）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景区及其附近林地；（2）江河源头和两岸林地；（3）水库、湖泊周围等生态重要区位林地；（4）国道、省道、县道两侧第一层山脊内林地；    （5）坡度在25度以上的林地；（6）山脊、沟壑等林地；（7）不符合人参种植标准和要求的其他林地。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允许波动，不能恶化。2025年开发区PM2.5年均浓度达到15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8%（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国家考核目标要求，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0.22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0.8亿立方米。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13.07万吨以内。



[bookmark: _Toc18850]（十一）梅河口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在下列林地的采伐迹地种植人参：（1）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景区及其附近林地；（2）江河源头和两岸林地；（3）水库、湖泊周围等生态重要区位林地；（4）国道、省道、县道两侧第一层山脊内林地；    （5）坡度在25度以上的林地；（6）山脊、沟壑等林地；（7）不符合人参种植标准和要求的其他林地。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环境
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28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3%；2035年继续改善（沙尘影响不计入）。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5个省控断面水质稳定达到考核目标要求，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资源利用要求
	水资源
	2025年用水量控制在4.26亿立方米，2035年用水量控制在5.2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202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255.13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909.49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76.08平方千米以内。

	
	能源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164.97万吨以内，煤炭消费总量比例降低到55%以下，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稳步提高。




[bookmark: _Toc20559]四、各县（市、区）管控单元准入要求
[bookmark: _Toc30226][bookmark: _Toc27572319]（一）长春市南关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2335]表4-6-1长春市南关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长吉图经济区。
2. 位于吉林省中部，伊通河上游，省会长春市东南部，是长春市的南大门。现辖12街1乡，1个省级开发区（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全员人口48.9万人，面积80平方公里。
	以传统服务业为依托，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建设集金融商务中心、行政办公中心、文化体育中心、休闲娱乐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宜居区。
重点发展商务商贸、现代金融、文化创意、健康服务、总部经济、旅游休闲等高端服务业，打造长春中部和南部现代服务业中心区。
	水土流失严重。
	1.重点保护
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新立城水库、长春净月潭省级湿地公园、吉林八大部－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减少生产建设活动对植被、地表的破坏。



[bookmark: _Toc27572336]表4-6-2长春市南关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0210001
	吉林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210002
	吉林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ZH22010210003
	吉林八大部－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010210004
	吉林长春新立湖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10210005
	长春市新立城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净月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210006
	南关区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水土保持

	ZH22010210007
	南关区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210008
	南关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220001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严格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项目入区。
2.禁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严格限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外商投资的项目入区。
3.禁止不符合开发区总体规划或产业规划项目入区。
4.禁止新建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严格限制涉重企业入区，新增的重金属总量须征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创新经济发展示范区、新一轮东北振兴重要引擎、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主导产业：光电子与信息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动漫及相关产业、生物与医药产业、文化创意、信息软件及检测服务业、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业、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220002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严格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项目入区。
2.禁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严格限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外商投资的项目入区。
3.禁止不符合开发区总体规划或产业规划项目入区。
4.禁止新建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严格限制涉重企业入区，新增的重金属总量须征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创新经济发展示范区、新一轮东北振兴重要引擎、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主导产业：光电子与信息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新能源材料、动漫及相关产业、生物与医药产业、文化创意、信息软件及检测服务业、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业、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4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220003
	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开发区以现代服务业为特色，集中优势资源打造“大商务、大商业、大文化”为特征的三大主导产业体系，建设服务全市、全省乃至全东北、东北亚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区。
主导产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商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220004
	南关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职能；高标准建设商业服务设施，打造南部新城及城市南部新中心，控制流绿空间，形成长春城市新形象；疏散北部城区人口，保护传统街区风貌；加强伊通河沿岸生态绿化的保护与建设。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220005
	南关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0220006
	南关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0230001
	南关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72331][bookmark: _Toc17242]（二）长春市宽城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2332]表4-5-1长春市宽城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长吉图经济区。
2. 位于吉林省中部，伊通河上游，省会长春市北部，总面积900.48平方公里。辖10个街道1个镇。
	加快以北人民大街为轴心的现代服务业产业带建设；加快宽城经济开发区和装备制造园区对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物流业的集群集聚步伐，提升两个省级开发区对宽城经济的支撑作用。
建设铁南特色商业旅游板块、站北商贸商务板块、机车厂原址远东文化创意板块、行政中心区现代服务业板块、北部科技服务板块、城市配送物流板块、现代制造业板块、智能装备制造板块、生产资料物流板块、轨道装备制造板块。通过几年的努力，把宽城建设成为产业结构更优、发展动力更足、经济实力更强的长春北部核心区。
	/
	1.重点保护
吉林八大部－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2333]表4-5-2长春市宽城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0310001
	吉林八大部－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010320001
	长春宽城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专业电镀、化学农药制造、制革工业产业入区。
2禁止其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属于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的产业。
3禁止不符合经济规模要求，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小钢铁、小有色金属、小铁合金、小化工、小炼油、小建材、小造纸、小制革、小电镀等“十五小”企业及“新五小”企业。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以现代物流集聚区和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为主导的综合性产业园区。全国重要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石化、生物、光电子和农产品加工基地，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主导产业：以轨道交通产业为引领，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产业、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金属制品制造产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产业、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产业、通用设备制造、专业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电镀等金属表面处理产业、建材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产业、食品加工产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汽车拆解等循环经济产业、新材料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商住综合服务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教育、卫生、娱乐业、仓储物流产业、农业等。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4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0320002
	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3禁止含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三丁基锡、全氟辛酸及其盐类、全氟辛烷磺酸、红丹等有害物质的涂料；含苯类、苯酚、苯甲醛和二（三）氯甲烷的脱漆剂，立德粉，聚氯乙烯建筑防水接缝材料(焦油型)的化工材料产业。
4禁止新建高毒、高残留以及对环境影响大的农药原药生产装置产业。
5禁止造成恶臭污染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及重金属污染的铅蓄电池行业。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积极培养先进装备制造、生物与医药、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精优食品加工和现代服务业，精心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建设成为全省创新驱动现行区和生态绿色示范区。
主导产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新型材料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电子器件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仓储物流业，农业，基因工程食品开发，环保产业，环境诊断试剂，检验检测，科技创新研发领域等。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4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0320003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围绕国家政策优势，积极争取设立和筹备建设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引领区、中韩全方位宽领域合作的先行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新引擎。到2025年，以中韩双边带多边，经济合作交流全面推进，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初步建成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开放合作平台。
主导产业：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健康食品、特色服务、氢能产业、新能源电池、秸秆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0320004
	宽城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加快铁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及“退二进三”步伐，调整区域城市功能结构；积极建设环铁交通枢纽及商品流通中心。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320005
	宽城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一单”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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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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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572320]表4-1-1 长春市朝阳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长吉图经济区。
2. 位于吉林省中部，伊通河上游，省会长春市中南部，面积237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37.78平方公里），人口70余万人，下设9个街道、53个社区，永春、乐山2个镇、24个村，以及1个省级开发区——长春朝阳经济开发区。
	依托现有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结合长春推动高质量发展“四大板块”发展战略，立足“一核三区”空间布局，以集聚发展、创新发展、融合发展为统领，细化板块内部功能分区，加强协同发展，形成“一核带三区”、“三区促一核”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加快实施“产业兴区、服务业强区”战略，突出发展“两大支柱产业、三大重点产业”，将现代商贸服务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打造成为朝阳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重点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文旅康养业，形成“2+3”产业布局。坚持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在产业升级、产业链完善和创新链拓展方面下功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业融合，全面推动服务提升、消费提升、环境提升，把朝阳建设成为“高端产业集聚区”。到2035年，在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基础上，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省前列。
	/
	1.重点保护
吉林长春新立湖国家湿地公园、新立城水库，黑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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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长春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0410001
	吉林长春新立湖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10410002
	吉林八大部－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010410003
	长春市新立城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410004
	朝阳区中部台地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410005
	朝阳区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420001
	长春朝阳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3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长春国际汽车城”汽车零部件产业重要区域、吉林省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产业园 
主导产业：富锋新区以生活服务为主；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产业园）以汽车零部件为主导产业，发展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完善装备制造业；汽车后服务产业园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商务服务业发展；健康医药产业园培育健康医药产业；现代物流园汽车物流为主；创意产业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420002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严格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项目入区。
2禁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严格限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外商投资的项目入区。
3禁止不符合开发区总体规划或产业规划项目入区。
4禁止新建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严格限制涉重企业入区，新增的重金属总量须征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创新经济发展示范区、新一轮东北振兴重要引擎、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主导产业：光电子与信息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动漫及相关产业、生物与医药产业、文化创意、信息软件及检测服务业、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业、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420003
	朝阳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提升传统服务业质量，强化城区综合服务职能；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力度；调整中心区职能，改善中心区交通状况；加强新立城水库汇水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420004
	朝阳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420005
	朝阳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一单”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0430001
	朝阳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72325][bookmark: _Toc7183][bookmark: _Toc27572322]（四）长春市二道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2326]表4-3-1长春市二道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长吉图经济区。
2.位于长春市东部，面积102平方公里，辖1个省级开发区--长春国际物流经济开发区，7街、1镇，41个社区、8个建制村，总人口40万。
	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商务商贸业、文化创意产业、新金融与科技服务业、电子商务产业、房地产与社区服务业；新型工业坚持把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作为主攻方向，着力集聚一批前景好、潜力足的高新技术企业，建好“英俊工业走廊”。
努力把长春东部中央商务区打造成吉林省中部创新转型示范区的先导区；把现代物流中心区打造成全省消费品物流中心；把休闲商务发展区打造成长春东部特色商务集聚区。
	/
	1.重点保护：
吉林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控制工业污染排放。



[bookmark: _Toc27572327]表4-3-2长春市二道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0510001
	吉林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莲花山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510002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10510003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510004
	二道区莲花山区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510005
	二道区莲花山区水土流失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0510006
	二道区莲花山区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

	ZH22010520001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严格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项目入区。
2.禁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严格限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外商投资的项目入区。
3.禁止不符合开发区总体规划或产业规划项目入区。
4.禁止新建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严格限制涉重企业入区，新增的重金属总量须征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创新经济发展示范区、新一轮东北振兴重要引擎、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主导产业：光电子与信息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新能源材料、动漫及相关产业、生物与医药产业、文化创意、信息软件及检测服务业、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业、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520002
	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520003
	长春二道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禁止造纸、制革、印染、电镀、水泥、钢铁、粮食深加工等行业以及不符合园区产业发展方向，能耗、物耗较大，污染严重的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建成产业高度集聚、空间布局合理、分工体系完善、资源配置优化的新型开发区；交通便捷、设施完善、商业发达、生活便利、适宜居住的繁荣市区；生态环境良好、经济繁荣发达、区域功能完备、社会和谐文明的现代化新城区。
主导产业：创新制造板块重点发展先进制造、新型建材、新材料等相关产业，创新服务板块重点发展现代服务和高质量居住等相关产业，生态农业板块重点发展生态涵养和休闲农业等相关产业。长青单元和长江单元主要以商贸、居住，物流和少量工业为主。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520004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长春市“双心、三翼、多组团”整体规划中工业化推进的主要区域
主导产业：南区重点发展的主要产业为汽车零部件、光电信息、专用车、快速消费品；北区重点发展的主要产业为农副产品加工及其相关产业、石化设备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医药、医疗器械及食品制造加工业、保税仓储加工业等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520005
	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3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积极培养先进装备制造、生物与医药、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精优食品加工和现代服务业，精心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建设成为全省创新驱动现行区和生态绿色示范区
主导产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新型材料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电子器件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仓储物流业，农业，基因工程食品开发，环保产业，环境诊断试剂，检验检测，科技创新研发领域等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4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520006
	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绿色生态、文化创意、旅游度假、体育休闲、智慧智能、健康养生、金融服务、都市农业、会议会展、数字IT。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提升除尘效率。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520007
	二道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520008
	二道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520009
	二道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0530001
	二道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72343][bookmark: _Toc23445]（五）长春市绿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2344]表4-9-1长春市绿园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长吉图经济区。
2. 位于吉林省中部，伊通河上游，省会长春市西部，面积216平方公里，辖9个街道、3个镇、2 个开发区。
	是长春市重要的行走机械制造配套、农副产品加工和城市蔬菜副食品供应基地。
推动以金融、文化、总部经济为主的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重点打造金融总部、信息科技、旅游会展、文化创意及高技术产业集聚区。
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生态休闲、都市农业等产业，推进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打造长春北部、东部和西部现代服务业中心区。
	水环境质量需要持续改善。
	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为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2345]表4-9-2长春市绿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0620001
	长春皓月产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世界级农产品现代加工产业基地
主导产业：以肉牛深加工、肉牛皮革、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及与食品加工、肉牛相关的其他产业；房地产开发、文化教育与卫生用地、汽车零配件等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620002
	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项目入区，严格控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项目入区。
2严格控制没有重金属污染物总量或涉重污染物不能零排放的电镀等表面处理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以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汽车配套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产业及食品轻工、物流仓储、服务业、循环经济产业等为主的现代化综合工业园区
主导产业：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汽车配套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产业及食品轻工、物流贸易、服务业、循环经济产业等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620003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严格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项目入区；
2《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
3禁止引入的项目：①禁止造纸等对大气及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②C1351牲畜屠宰、C1352禽类屠宰不得进入该区域；
4严格控制冶金、制革项目，严格限制涉重企业入区，新增的重金属总量须征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长春市汽车产业的核心区域，拥有一定规模的配套体系和一定竞争优势的零部件制造企业集群，也是国内汽车研发教育机构最密集地区，有完善的汽车后市场服务区。
主导产业：汽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0620004
	绿园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提升城区综合职能，结合西客站建设西部新城，构筑西部城市中心；加强城市公共绿地建设，改善城区景观环境；建设长春西北生态、旅游、休闲带；保护长春西部生态。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29MW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
	

	ZH22010620005
	绿园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4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10620006
	绿园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4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bookmark: _Toc27572340][bookmark: _Toc1213]（六）长春市双阳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2341]表4-8-1长春市双阳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中部，省会长春市东南部，总面积1677.42平方公里。辖4个街道、3个镇、1个乡，总人口39.3万人。
	着力打造以绿色食品供应中心、高端产业聚集中心、健康养生旅居中心、美丽乡村示范中心为主的长春城市副中心，加快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坚持以奢岭、双营为龙头带动，鹿乡为特色补充，加速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加快主导产业集群集聚，推动奢新南北线、中德工业园规划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把副中心核心区打造成长双一体发展的重要节点。
	扬尘污染。
	1.重点保护
吉林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吊水壶国家级森林公园、吉林吊水壶国家级森林公园、吉林八大部－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控制非煤矿山扬尘污染。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2342]表4-8-2长春市双阳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1210001
	吉林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1210002
	吉林吊水壶国家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11210003
	吉林吊水壶国家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11210004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11210005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1210006
	双阳区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1210007
	双阳区莲花山区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1210008
	双阳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11210009
	双阳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1210010
	双阳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1220001
	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印染、漂染、造纸、制革、进口废旧物资和工业废弃物的处理，及规模小污染大的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一区”，即一个开发区。“多园” ，即根据产业基础、 未来规划和发展方向， 布局若干个特色产业园区
主导产业：汽车制造、家具制造、装备制造、新型材料、印刷包装、医药制造、保健食品加工、鹿产品深加工为主的新型工业；以休闲文旅、健康养老、购物娱乐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以现代都市农业为主的休闲农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1220002
	双阳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梅花鹿养殖除外）。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长春生态涵养发展区，东北亚休闲康养目的地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11220003
	双阳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1220004
	双阳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1220005
	双阳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11220006
	双阳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11230001
	双阳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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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572329]表4-4-1长春市九台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位于吉林省中部，伊通河上游，省会长春市东北部，是长春市东大门，总面积3375.27平方公里。辖11个街道、4个镇和2个民族乡。
	将九台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功能区、哈长城市群长吉发展带的核心区、长春新区服务业的保障区、东北亚精优农产品的供给区、创新转型发展的示范区，全面提升九台核心竞争力。
着力打造长春市副中心城市，提升行政、商务、金融、信息等综合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产业，积极培育高端商务、现代物流产业、现代通信产业、房地产和互联网产业，提高城市的产业支撑能力。发挥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优势，把九台城区打造成中国北方农村金融中心。
重点发展煤炭、建材和食品加工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打造接续产业、能源产业等特色产业园区。
	畜禽养殖污染。
	1.重点保护
国家级公益林、吉林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沐石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治理畜禽养殖业。/



[bookmark: _Toc27572330]表4-4-2长春市九台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1310001
	吉林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ZH22011310002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1310003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1310004
	九台区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11310005
	沐石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大力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增施有机肥和机械深松等技术，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1310006
	九台区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1310007
	九台区防风固沙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1310008
	九台区中部台地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1310009
	九台区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1320001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围绕国家政策优势，积极争取设立和筹备建设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引领区、中韩全方位宽领域合作的先行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新引擎。到2025年，以中韩双边带多边，经济合作交流全面推进，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初步建成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开放合作平台。
主导产业：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健康食品、特色服务、氢能产业、新能源电池、秸秆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1320002
	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污染严重的工业类项目入区。
2严格限制存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仓储物流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集空港配套仓储物流、现代服务业、生态居住、体验式主题购物、康体养生与休闲旅游为一体的长吉一体化区域中的空港新城
主导产业：航空物流业、冰雪体育装备制造业、光电信息产业——集成电路、环保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生物医药。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1320003
	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以下行业项目入区：纸浆制造、造纸（含废纸造纸）项目；水泥制造项目；焦化冶金项目；制革、毛皮鞣制、电镀等小型项目；印染和纺织项目；含蚕蛹废水、精炼废水等的丝绸项目；固体废物集中焚烧项目。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将建成为一个集居住、工业、生态景观区为一体的生态新城，将大大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加快长东北区域开发建设、加速长吉图经济带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主导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食品加工产业、医药健康产业、新兴建材、新材料、新能源等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1320004
	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3禁止含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三丁基锡、全氟辛酸及其盐类、全氟辛烷磺酸、红丹等有害物质的涂料；含苯类、苯酚、苯甲醛和二（三）氯甲烷的脱漆剂，立德粉，聚氯乙烯建筑防水接缝材料(焦油型)的化工材料产业。
4禁止新建高毒、高残留以及对环境影响大的农药原药生产装置产业。
5禁止造成恶臭污染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及重金属污染的铅蓄电池行业。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积极培养先进装备制造、生物与医药、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精优食品加工和现代服务业，精心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建设成为全省创新驱动现行区和生态绿色示范区。
主导产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新型材料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电子器件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仓储物流业，农业，基因工程食品开发，环保产业，环境诊断试剂，检验检测，科技创新研发领域等。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4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1320005
	九台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大力发展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城区综合发展能力。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11320006
	九台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11320007
	九台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11320008
	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11330001
	九台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30214][bookmark: _Toc27572346]（八）长春市农安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2338]表4-7-1长春市农安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吉林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2.位于吉林省中部，省会长春市北面，总面积5400平方公里。辖1个省级开发区，22个乡镇，377个行政村。

	全面推进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实现全县农业产业化、机械化、科技化、生态化、信息化发展，成为全国现代牧业强县、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示范县、现代农业发展的排头兵与示范区，在全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提升农产品加工和装备制造两大支柱产业的支撑能力，推动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生物质资源利用、新型建材、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向上下游环节延伸，重点打造四大传统产业制造基地和三大新兴产业基地，推动重点园区转型升级，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推动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提升工业发展能级。
打造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统筹商贸服务、餐饮住宿、居民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发展，积极培育农业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培训等新兴服务业，构建“一核、三带、多节点”的服务业空间布局体系，促进服务业全面发展繁荣。
	草场退化、沙化和土壤盐化；
湿地功能退化；畜禽养殖污染。
	1.重点保护
农安两家子水库、吉林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吉林农安太平池国家湿地自然公园、吉林农安松花江省级湿地自然公园、黑土地资源、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加强草原、湿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3）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bookmark: _Toc27572339]表4-7-2长春市农安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2210001
	吉林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12210002
	吉林扶余洪泛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12210003
	吉林农安太平池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12210004
	吉林农安松花江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12210005
	农安县两家子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2210006
	农安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防风固沙

	ZH22012210007
	农安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2210008
	农安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7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8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9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2210009
	农安县中部台地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12210010
	农安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12210011
	农安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2210012
	农安县土地沙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盐渍化、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2210013
	农安县盐渍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盐渍化

	ZH22012220001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新建高毒、高残留以及对环境影响大的农药原药生产装置企业。
2严禁高污染、高风险项目，或对周围可能造成较大影响，且无法采取有效环保措施、风险防范措施的企业入区；严格限制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建设以农副产品加工、石油化工、食品化工、新能源、商贸物流、智能装备制造、家居建材、医药健康、废弃资源利用为主的产业园区。
主导产业：以装备制造、家居建材、医药健康、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新能源、废弃资源利用、仓储物流产业为主导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和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鼓励禁燃区内居民生活使用清洁能源；鼓励支持生物质燃料专用锅炉和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轻质柴油燃用设施改用电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2220002
	农安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和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鼓励禁燃区内居民生活使用清洁能源；鼓励支持生物质燃料专用锅炉和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轻质柴油燃用设施改用电能。
	

	ZH22012220003
	农安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和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鼓励禁燃区内居民生活使用清洁能源；鼓励支持生物质燃料专用锅炉和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轻质柴油燃用设施改用电能。
	

	ZH22012220004
	农安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2220005
	农安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ZH22012220006
	农安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环境风险防控
	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和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鼓励禁燃区内居民生活使用清洁能源；鼓励支持生物质燃料专用锅炉和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轻质柴油燃用设施改用电能。
	

	ZH22012230001
	农安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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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572347]表4-10-1长春市榆树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榆树市总面积为4712平方千米，辖1个省级开发区，24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
	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
	部分地表水体超标；
草场退化、沙化和土壤盐化。

	1.重点保护
国家级公益林、吉林榆树花园山省级森林公园、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3）减少生产建设活动对植被、地表的破坏。



[bookmark: _Toc27572348]表4-10-2长春市榆树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8210001
	吉林榆树花园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18210002
	榆树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18210003
	榆树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210004
	榆树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210005
	榆树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210006
	榆树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220001
	长春榆树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3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高度完善，景观独具特色，环境良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新区。 
主导产业：生物化工、医药化工、绿色食品、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产业、氢能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建材、机械制造业。以仓储物流、加工、展销及商服为配套构建产业发展体系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8220002
	榆树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深入实施“一主三线五基”发展战略（即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农业立市、工业强市、服务业兴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国家农产品加工基地、中国（榆树）北方酒业基地、中国北方蔬菜生产基地、中国北方现代商贸物流基地）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单台额定功率20蒸吨/小时（14MW/小时）以下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等燃烧设施；在集中供热管网或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14MW/小时）的锅炉、窑炉等燃用髙污染燃料设施，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可以改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或其他清洁能源。
	

	ZH22018220003
	榆树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8220004
	榆树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4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
	

	ZH22018220005
	榆树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18220006
	榆树市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要素分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18220007
	榆树市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
2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要素分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十四五”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ZH22018230001
	榆树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0404]（十）长春市德惠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2323]表4-2-1长春市德惠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德惠总面积3322平方公里，辖12个镇、4个乡、4个街道办事处。

	抢抓国家确定的“哈长地区逐步发展形成城市群”的机遇，依托哈大复合交通走廊构建的一级城镇经济发展轴，不断完善和提升整体功能，打造现代高品质新型产业高地，强势推进城乡建设，建设成为哈长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
立足丰富的农畜产品资源，依托现有龙头企业，弘扬绿色、安全、营养、健康理念，加大农产品品牌培育力度，生产更多绿色、有机、生态食品，扩大市场份额，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绿色食品生态城。
立足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以国能生物发电等项目为依托，大力发展秸秆造纸、秸秆发电、环保建材等生态环保产业，实现产业之间低碳环保模式的经济循环，建设成为全省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城。
	沙化和土壤盐化；
畜禽养殖污染。
	1.重点保护：黑土地资源，吉林大白水省级湿地自然公园，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加强沙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3）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bookmark: _Toc27572324]表4-2-2 长春市德惠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8310001
	吉林大白水省级湿地自然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18310002
	德惠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18310003
	德惠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310004
	德惠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320001
	吉林德惠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3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综合物流、机械电子产业、新型建材、秸秆综合利用、汽车拆解、废钢加工、环保装备制造、兼容热电联产、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工业垃圾处理、废旧轮胎处理、塑料物理处理、废纸加工、装配式建筑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套制造、配套工序的有钝化工艺的热镀锌、废旧电池综合利用、食品加工及医药等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4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8320002
	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3禁止含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三丁基锡、全氟辛酸及其盐类、全氟辛烷磺酸、红丹等有害物质的涂料；含苯类、苯酚、苯甲醛和二（三）氯甲烷的脱漆剂，立德粉，聚氯乙烯建筑防水接缝材料(焦油型)的化工材料产业。
4禁止新建高毒、高残留以及对环境影响大的农药原药生产装置产业。
5禁止造成恶臭污染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及重金属污染的铅蓄电池行业。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积极培养先进装备制造、生物与医药、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精优食品加工和现代服务业，精心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建设成为全省创新驱动现行区和生态绿色示范区。
主导产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新型材料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电子器件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仓储物流业，农业，基因工程食品开发，环保产业，环境诊断试剂，检验检测，科技创新研发领域等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4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8320003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围绕国家政策优势，积极争取设立和筹备建设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引领区、中韩全方位宽领域合作的先行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新引擎。到2025年，以中韩双边带多边，经济合作交流全面推进，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初步建成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开放合作平台。
主导产业：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健康食品、特色服务、氢能产业、新能源电池、秸秆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18320004
	德惠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以低碳循环经济为特色的哈长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长春市域次中心城市、全国知名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哈长城市群枢纽型仓储物流集散基地、长春市域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生物质资源利用产业承接基地，农牧业加工业、物流业、航空服务和航空制造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18320005
	德惠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一单”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8320006
	德惠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ZH22018330001
	德惠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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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1 公主岭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长春市代管县级市，位于吉林省中西部，东辽河中游右岸，幅员4140平方公里，辖20个乡镇、10个街道。

	加快汽车配件加工业和农产品食品加工业两大支柱产业的结构优化和规模扩张。
壮大装备制造业、能源与新能源产业、建材及新型建材产业、医药化工产业、膨润土产业五大特色产业。
积极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水环境质量需要持续改善。

	1.重点保护
人居安全；黑土地资源；吉林四平二龙湖省级森林公园、吉林农安太平池国家湿地自然公园、卡伦湖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龙山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3）控制工业耗水量。



表4-11-2  公主岭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18410001
	吉林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18410002
	吉林四平二龙湖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18410003
	吉林农安太平池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18410004
	公主岭市卡伦水库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410005
	二龙山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410006
	公主岭市卡伦水库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18410007
	二龙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18410008
	二龙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410009
	公主岭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410010
	公主岭市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18410011
	公主岭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410012
	公主岭市防风固沙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流失、盐渍化、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410013
	公主岭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3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18420001
	长春大岭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限制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项目入区。
2严格限制排放大气污染物较多及大气污染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项目入驻石油化工园区以及物流园区。
3严格禁止耗水量大的化工项目入区。
4禁止不符合开发区总体规划或产业规划项目入区。
5严格限制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汽车物流、改装车生产、综合服务业、绿色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加工为主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产业、农畜产品加工、新型建材加工等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18420002
	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打造东北黑土地可持续发展典范区、全国玉米全产业链发展集聚区、东北特色乡村振兴样板区。
主导产业：农业博览、高新科技创新、智能农机装备智造、玉米精深加工、现代物流仓储、医药制造等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逾期未改用的，不得继续使用。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38120003
	吉林公主岭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限制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项目入区。
2严格限制排放大气污染物较多及大气污染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项目入区。
3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将公主岭经济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使开发区成为公主岭市新经济增长的重点区域，公主岭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推动公主岭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加快推进四平市与长春市的对接进程。
主导产业：汽车、轨道客车及零部件等相关现代制造业、现代物流业、综合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其中现代物流业、综合服务业主要围绕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相关行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38120004
	公主岭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以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农业科技研发利用、汽车工业配套为主导产业的生态经济城市
依据： 《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逾期未改用的，不得继续使用。
	

	ZH22018420005
	公主岭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逾期未改用的，不得继续使用。
	

	ZH22018420006
	公主岭市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18420007
	公主岭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风险防控
	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18420008
	公主岭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吉林省“十四五” 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18420009
	公主岭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2-重点管控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逾期未改用的，不得继续使用。
	要素分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ZH22018430001
	公主岭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73197][bookmark: _Toc3658]（十二）吉林市昌邑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3198]表4-13-1吉林市昌邑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2.吉林市辖区，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城市西北部，总面积769.92平方千米。辖12个街道、3个镇、2个乡、1个省级开发区。

	在功能定位上，着力构建“一带、一核、六园区”空间布局，即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带、现代服务业核心区、商旅融合产业区，老工业基地转型示范区，雾凇温泉旅游度假区，都市工业产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北药健康产业园区。
在产业培育上，持续完善产业体系，全力提升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商贸业、文化旅游产业四大主导产业；加快培育发展都市工业、信息产业和大健康产业三个新兴产业。
	/
	1.重点保护
人居安全、吉林左家省级森林公园、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199]
表4-13-2吉林市昌邑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0210001
	吉林左家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0210002
	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20210003
	昌邑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20220001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3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功能定位：吉林国家级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的核心区域，是东北最具竞争力的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也是吉林省内少数几个具有承接化工项目资质和能力的区域之一。
主导产业：精细化工、生物化工、医药化工、新材料及装备制造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0220002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主导产业：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电子及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医药大健康、循环经济产业、轻工产业、职业教育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0220003
	吉林昌邑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极力推进产业集群化、新区现代化、环境生态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到2025年，着力打造成吉林市现代化工业新核心、东北工业遗产传承和展示的文化基地、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载体。
主导产业：以通讯、电力电气、新材料、生物科技等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以食品加工、轻工纺织、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为主的都市工业型制造业；以金融服务、文旅创意、科创研发、健康服务、多式联运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20220004
	昌邑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旅游文化名城、新型产业基地、生态宜居城市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0220005
	昌邑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0220006
	昌邑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0220007
	昌邑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20220008
	昌邑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0220009
	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20230001
	昌邑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73200][bookmark: _Toc18096]（十三）吉林市龙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3201]表4-14-1吉林市龙潭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2.吉林市辖区，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城市东北部，总面积1208.9平方千米。辖13个街道、5个镇、1个乡、2个省级开发区。
	打造“232”产业体系——聚焦基础化工、黑色冶金两大主导产业，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聚焦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金属深加工三个优势产业，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聚焦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节能环保两类新兴产业，进一步培育产业集群。配套发展物流、研发、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绿色农业和智慧养殖产业，打造吉林市北部增长极。
	/
	1.重点保护
人居安全、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202]表4-14-2吉林市龙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0310001
	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20310002
	龙潭区水源涵养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7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8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盐渍化、水土保持

	ZH22020310003
	龙潭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20310004
	龙潭区水土保持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盐渍化

	ZH22020310005
	龙潭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盐渍化

	ZH22020320001
	吉林龙潭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3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东北区域冶金及化工产业示范区，打造省级开发区“第一方阵”
主导产业：冶金、化工、高端装备制造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0320002
	吉林化学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基础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生物化工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4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20320003
	龙潭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坚持“一核两翼”，即突出发展现代工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0320004
	龙潭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0320005
	龙潭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0320006
	龙潭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0330001
	龙潭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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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573204]表4-12-1吉林市船营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2.吉林市辖区，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城市中西部，总面积685.91平方千米。辖11个街道、3个镇、1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在产业布局上，着力构建“5331”现代产业发展体系，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5”是大力培育五大新兴服务业。重点发展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研发设计业。大力推动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船营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第一个“3”是提升壮大三大传统服务业。改造提升商贸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构建现代商贸体系，大力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第二个“3”是发展优化三大先进制造业。调整优化高端装备、电力电子、食品加工业，引进高科技、高附加值和低碳项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产业链条。“1”是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特色精致高效农业，促进农业与旅游、健康养生等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
	/
	1.重点保护
人居安全、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205]表4-12-2吉林市船营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0410001
	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20410002
	船营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20410003
	船营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20420001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主导产业：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电子及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医药大健康、循环经济产业、轻工产业、职业教育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0420002
	吉林船营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建设全省规模最大的服务业集聚区，东三省物流主要枢纽地和集散地。
主导产业：商贸物流业（专业市场、商业综合体、特色商业街区、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康养产业、教育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生产性服务企业等）、装备制造业、电子电力、食品加工、机械加工、人工智能、高新技术、新型材料、医药产业等相关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20420003
	船营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全力打造“一城三区”，着力构建“5331”现代产业发展体系，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0420004
	船营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20420005
	船营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0420006
	船营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20420007
	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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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573207]表4-15-1吉林市丰满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2.吉林市辖区，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城市南部，总面积1062平方千米。辖7个街道、1个镇、3个乡。
	深入落实省委“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市委“四六四五”发展战略，重塑产业形态和重塑企业形态，推动产城实体融合、校城实体融合和旅城实体融合，大力实施丰满“两线四区”高质量发展核心片区布局。吉丰东线区域打造文化研学和生态观光体验带；吉丰西线构建滨水娱乐和休闲度假旅游带。重点打造南部新城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松花湖区域文旅休闲示范区、石井科创产业园区和高速环线新型工业发展区。
	/
	1.重点保护
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旺起省级森林公园、吉林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吉林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吉林市城区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松花江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208]表4-15-2吉林市丰满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1110001
	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1110002
	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1110003
	吉林旺起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1110004
	吉林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水土保持

	ZH22021110005
	吉林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5禁止在松花湖水域围湖造田、禁止侵占滩涂地（水淹地）、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从事捕捞活动。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依据：结合《关于进一步优化松花湖渔业资源环境的通告》提出。

	ZH22021110006
	吉林市城区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21110007
	松花江吉林段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21110008
	松花江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1110009
	丰满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1110010
	丰满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风景名胜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1110011
	丰满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1110012
	丰满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1120001
	吉林丰满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科技创新孵化区、先进制造引领区、产城融合示范区、现代服务集聚区”，加快南部新城片区建设，实现产业结构重构，服务业转型升级，实现高端化、特色化、品牌化的集中展示区，打造校城融合、校产融合、文商旅融合，实现科学技术培育、研发、转化效率，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衔接。 
主导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健康产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21120002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电子及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医药大健康、循环经济产业、轻工产业、职业教育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4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21120003
	丰满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全面实施丰满区“两线四区”高质量发展核心片区布局，吉丰东线区域构建文化研学和生态观光体验带，吉丰西线区域构建滨水娱乐和休闲度假旅游带，重点打造南部新城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松花湖区域文旅休闲示范区、石井科创产业园区和高速环线新型工业发展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1120004
	丰满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1120005
	丰满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ZH22021120006
	丰满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21120007
	丰满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2-重点管控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Ⅲ类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因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热源、气源不足或生产需要等原因暂不具备并网条件，可选择使用生物质气化锅炉或生物质专用锅炉配置高效除尘设施，并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保证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禁燃区内，各城区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所辖“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推广使用民用清洁燃料设备。
	要素分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

	ZH22021130001
	丰满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73209][bookmark: _Toc11241]（十六） 吉林市永吉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3210]表4-16-1吉林市永吉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2. 为吉林省吉林市下辖县，位于吉林省中东部，东与吉林市丰满区接壤，南与桦甸、磐石两市相邻，西和长春市双阳区隔饮马河相望，北与九台市、吉林市船营区及丰满区前二道乡毗连。总面积2625平方千米。辖7个镇、2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突出“一城一区三带”建设，巩固提升工业支柱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扶持新兴产业，着力构建具有永吉特色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努力建设经济繁荣、城乡美丽、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魅力永吉。
深入实施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工程，培育装备制造、汽车部件、冶金、建材、农产品加工“五大支柱”产业振兴，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为全县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
	1.重点保护
吉林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永吉歪头山省级森林公园、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211]表4-16-2吉林市永吉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2110001
	吉林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22110002
	吉林永吉歪头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2110003
	石头口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2110004
	永吉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2110005
	永吉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22110006
	永吉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7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8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9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2110007
	永吉县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22110008
	永吉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2110009
	永吉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2120001
	吉林永吉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禁止造纸、水泥、钢铁、炼钢、化工、固体废物集中焚烧等行业以及不符合园区产业发展方向，能耗、物耗较大，污染严重的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永吉经济开发区要提高区内土地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质量。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提高单位地块的开发效益。优先发展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兼顾发展粮食深加工、医药健康及高新产业。
主导产业：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及其他装备制造）、新材料、医药健康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2120002
	吉林（中国-新加坡）食品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功能定位：规划将中新食品城发展定位为“一区一城四示范”：“一区”指国际安全健康食品区，“一城”指世界一流的生态食品城，“四示范”指安全健康食品生产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三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示范区，长吉图开放开发战略先行先试示范区。
主导产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公共设施管理业、社会事业与服务业、旅游开发、装卸搬运和仓储业、研究和试验发展、物流、休闲观光活动、居住商贸、土砂石开采、其他采矿业。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2120003
	吉林北大湖体育旅游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集自然景观独特、服务设施先进、地域文化浓郁、滑雪竞赛和训练、温泉康体养生、生态人居地产于一体的国内首创、世界一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和生态宜居小城
主导产业：体育、旅游业和户外运动装备产业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提升除尘效率。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22120004
	永吉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22120005
	永吉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22120006
	永吉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22120007
	永吉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2120008
	永吉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2120009
	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吉林桦皮厂地热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22130001
	永吉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3050][bookmark: _Toc27573218][bookmark: _Toc27573212]（十七） 吉林市蛟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3213]表4-19-1吉林市蛟河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2. 隶属于吉林省吉林市，位于吉林市东部，总面积6429平方千米。辖6个街道、8个镇、2个乡、2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县级经济开发区。
	以宜居、宜业、宜游为方向，强化创新、统筹、绿色、开发、共享“五种思维”，发挥生态、产业、资源、区位、平台“五个优势”，抓好农业特色、医药健康、新型能源、生态旅游、现代服务业“五项产业”，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着力建设法治蛟河、生态蛟河、开放蛟河、幸福蛟河。
依托产业基础和特色资源优势，全力发展壮大医药健康产业、长白山特产加工业、矿产建材业及装备制造业，培育打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
“54321”发展战略，“5”是指“五大战略”，即工业强市战略、旅游兴市战略、环境立市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引领战略；“4”是指“四个经济发展动力源”，即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旅游商贸和长白山特产品加工；“3”是指“三个城市定位”，即长吉图重要节点城市、生态旅游名城、长白山特色产业名城；“2”是指“两个发展极”，即全力打造天岗石材产业园区、蛟河经济开发区2个省级开发区，力争进入省级开发区20强；“1”是指“一个新征程”，即综合实力跻身全省县域15强，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新征程。
	/
	1.重点保护
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威虎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吉林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蛟河市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蛟河市团山子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吉林松花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蛟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214]表4-19-2吉林市蛟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8110001
	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110002
	吉林威虎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110003
	吉林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110004
	吉林红叶岭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110005
	吉林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110006
	吉林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110007
	吉林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110008
	蛟河市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110009
	蛟河市团山子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28110010
	吉林松花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禁止在松花湖水域围湖造田、禁止侵占滩涂地（水淹地）、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从事捕捞活动。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依据：结合《关于进一步优化松花湖渔业资源环境的通告》提出。

	ZH22028110011
	蛟河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28110012
	松花江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110013
	蛟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110014
	蛟河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110015
	蛟河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9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110016
	蛟河市松花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28110017
	蛟河市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风景名胜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110018
	蛟河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110019
	蛟河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120001
	吉林蛟河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吉林天岗饰面用石材重点矿区
主导产业：医药健康、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石材产业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8120002
	蛟河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天岗饰面用石材重点矿区
发展定位：连通大东北，辐射东北亚五国的加工基地和物流集散地的理想城市，素有“长白山立体资源宝库”之称，是全国七大花岗石主产区之一。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28120003
	蛟河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28120004
	蛟河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吉林天岗饰面用石材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120005
	蛟河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120006
	吉林天岗饰面用石材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吉林天岗饰面用石材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28130001
	蛟河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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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573216]表4-20-1吉林市桦甸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2.隶属于吉林省吉林市，位于吉林市东南部，总面积6520.75平方千米。辖5个街道、6个镇、3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坚定“生态旅游胜地、健康产业新城、新型能源强市、绿色矿业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繁荣发展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推进食品医药、新能源、新材料3个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矿产加工和机械制造2个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构建“1321”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力争实现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结构调整实现新突破、改革创新增添新活力、城乡建设呈现新面貌、生态保护取得新成果、民生保障满足新期盼，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用地污染。
	1.重点保护
松花江三湖国家级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万两河水利枢纽饮用水水源地、关门砬子水库水源地、肇大鸡山国家森林公园、吉林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桦甸白桦省级森林公园、桦甸常山省级森林公园、吉林松花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防控农用地污染风险。
（3）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217]表4-20-2吉林市桦甸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8210001
	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210002
	吉林肇大鸡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210003
	吉林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210004
	吉林桦甸白桦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28210005
	吉林桦甸白桦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210006
	桦甸常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210007
	桦甸市万两河水利枢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210008
	关门砬子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210009
	吉林松花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禁止在松花湖水域围湖造田、禁止侵占滩涂地（水淹地）、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从事捕捞活动。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28210010
	桦甸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28210011
	松花江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210012
	桦甸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210013
	桦甸市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210014
	桦甸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9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210015
	桦甸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210016
	桦甸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220001
	吉林桦甸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桦甸油页岩矿重点矿区
主导产业：医药健康绿色食品产业、科技创新型产业、新材料与加工制造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及再生资源利用加工、钙产业加工、以及仅进行单纯混合或分装、环境风险小的复混肥料制造、水性涂料、涂料辅助材料、无机颜料、矿物颜料、液体洗涤剂、润滑油基础油及石墨烯润滑油制造等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8220002
	桦甸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桦甸夹皮沟金矿重点矿区、桦甸油页岩矿重点矿区
发展定位：新型能源强市、健康产业基地、生态旅游新城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28220003
	桦甸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桦甸老牛沟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220004
	桦甸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桦甸油页岩矿重点矿区、桦甸夹皮沟金矿重点矿区、桦甸老牛沟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220005
	桦甸夹皮沟金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桦甸夹皮沟金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28220006
	桦甸老牛沟铁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桦甸老牛沟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28220007
	桦甸油页岩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桦甸油页岩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28230001
	桦甸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129]（十九）吉林市舒兰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3219]表4-17-1吉林市舒兰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2.为吉林省辖县级市，委托吉林市代管，位于吉林省中北部，总面积4559.55平方千米。辖5个街道、10个镇、5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建设优势充分彰显、特色加快呈现、三产渐趋融合、生态更加秀美、民生不断提格的辨识度鲜明、幸福指数高的全国知名县城。
坚持以创建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高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两个创建”为抓手，以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传统农业优势转化为工业优势“两个转化”为主线，大力开展产业转型突破、城乡建设提升、发展环境改善“三大行动”，不断开创舒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
	1.重点保护
舒兰市响水水库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细鳞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沙河水库、黑土地资源、吉林鹭岛桦林湾省级森林公园、舒兰青松省级森林公园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220]表4-17-2吉林市舒兰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8310001
	吉林鹭岛桦林湾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310002
	舒兰青松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310003
	舒兰市沙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28310004
	舒兰市沙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310005
	响水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28310006
	响水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310007
	舒兰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28310008
	细鳞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310009
	舒兰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310010
	舒兰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9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310011
	舒兰市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310012
	舒兰市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28310013
	舒兰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310014
	舒兰市水土流失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28310015
	舒兰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320001
	吉林舒兰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禁止化学制药、印染等行业以及高耗水、高污染物排放、产生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舒兰市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承载主体
主导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医药健康产业、纺织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林特产品加工业、生物环保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8320002
	舒兰市城市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稻乡名城、钼业之都、宜居城市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28320003
	舒兰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320004
	舒兰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环境风险防控
	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320005
	舒兰市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要素分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28320006
	舒兰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330001
	舒兰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73221][bookmark: _Toc7396]（二十） 吉林市磐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7573222]表4-18-1吉林市磐石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2. 吉林市辖区，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城市南部，总面积3867.3平方千米。辖4个街道、13个镇、1个乡。

	精心打造主导产业特色鲜明、人口集聚能力较强、综合经济实力雄厚、区域职能作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成为中等城市、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支点。
坚持发挥基础产业转型优势、交通区位便利优势、生态资源宜居优势、革命老区传统优势、发展环境品牌优势，把我市建设成为东北地区知名新型金属材料产业基地、省内重要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为建设“经济繁荣、人民富裕、领先发展的实力磐石,开放包容、文明民主、共创共享的和谐磐石，环境优 美、功能完备、宜居宜业的生态磐石”奠定坚实基础。
	农用地污染。
	1.重点保护
郭大院水库水源保护区、赵家街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吉林官马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吉林磐石红石砬子省级森林公园、磐石老鹰沟省级森林公园、磐石市集中橡胶坝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资源、国家级公益林、饮马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岔路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防控农用地污染风险。
（3）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bookmark: _Toc27573223]表4-18-2吉林市磐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28410001
	吉林官马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410002
	吉林官马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410003
	吉林磐石红石砬子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28410004
	磐石老鹰沟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28410005
	磐石市赵家街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28410006
	磐石市赵家街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10007
	磐石市郭大院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10008
	磐石市集中橡胶坝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10009
	磐石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水土保持

	ZH22028410010
	饮马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10011
	岔路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10012
	磐石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10013
	磐石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9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10014
	磐石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

	ZH22028410015
	磐石市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江河源头区域

	ZH22028410016
	磐石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10017
	磐石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28420001
	吉林磐石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磐石红旗岭镍及多金属矿重点矿区
功能定位：依托磐石市丰富的地理、资源、农牧业资源及人力资源优势，打造中国东北多元化工业基地。
主导产业：主要发展以食品、机械加工、机械制造、设备制造、现代服务、医药、化工为主导的相关地方特色产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铁路运输及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铁路运输及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器材、通信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其他制造业，新材料和建材、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等有利于延长开发区产业链的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28420002
	磐石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磐石红旗岭镍及多金属矿重点矿区
发展定位：省内重要的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东北知名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和新型工业化示范城市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实施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改造城区雨污管网，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95%，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5%。
2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28420003
	磐石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磐石红旗岭镍及多金属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28420004
	磐石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磐石红旗岭镍及多金属矿重点矿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420005
	磐石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磐石红旗岭镍及多金属矿重点矿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28420006
	磐石红旗岭镍及多金属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磐石红旗岭镍及多金属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28430001
	磐石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7857][bookmark: _Hlk38961665]（二十一）四平市铁西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21-1 四平市铁西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域。
2.铁西区是四平市主城区，总面积727平方公里。辖5个街道1个乡3个镇（3镇梨树县代管）。
	把握打造四平中心城区西部增长极；党建总揽、项目立区、补齐短板；工业集群化、商贸高端化、农业精优化、城乡一体化、旅游全域化这个“一三五”基本思路。纵深推进三产富区、工业强区、开放活区、生态宜区、同城兴区，加快建设创业铁西、法治铁西、绿色铁西、文明铁西、幸福铁西，围绕工业集群化、商贸高端化、农业精优化、城乡一体化、旅游全域化五个主攻方向，全面落实“52111”（“5”就是打造冶金、建材、农机、换热器、纺织轻工“五个产业集群区”；“2”就是建设东北成品油交易市场、综合建材市场“两个区域市场”；三个“1”即“一镇、一街、一中心”，分别是建设农机特色产业小镇项目、仁兴商业步行街升级项目、宝泰购物中心二期项目）产业振兴工程，全方位建成农业现代化先导区、先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四平市中央商务中心区。重点发展农机和换热器等特色装备、冶金建材、商贸物流产业。依托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四平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国家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换热器产业发展基地、中国北方农机产业创新示范基地、科技信息孵化服务基地、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打造吉林省先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依托站前商圈、地直商圈、西南商圈，构建四平市中央商务中心。形成“一区、一中心”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打造四平中心城区西部增长极。
	/
	1.重点保护
人居安全、吉林大架山省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公益林、黑土地资源等。



表4-21-2  四平市铁西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30210001
	吉林大架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30210002
	铁西区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30210003
	铁西区防风固沙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土地沙化

	ZH22030210004
	铁西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30210005
	铁西区辽河流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30210006
	铁西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30210007
	铁西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30210008
	铁西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30220001
	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产业定位：装备及机械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主导，以专业物流为配套，以新材料、循环经济为新兴产业，以食品加工、医药产业为特色的产业体系。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四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市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燃用、销售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各类燃煤炉窑（灶）等燃用设施的单位，应当在辖区政府或管委会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4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30220002
	吉林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东北地区商贸物流中心：保税陆港、专业市场集群、枢纽型商品集散地；东北地区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农机装备创新示范基地、旅游装备制造基地、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吉林省科创孵化基地；吉林省新型化工研发生产基地：生物化工基地、精细化工基地；吉林省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绿色建材基地、循环工业示范基地；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集群（基地）。
主导产业：以钢材生产加工、装备制造、化工、绿色建材、商贸物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和化工新材料”为主导，以仓储、加工、展销为配套构建新型化产业发展体系。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3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30220003
	铁西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对条子河、南条子河、仙马泉河、小红嘴河、东辽河等河流进行河道治理，在河流两侧一定范围内科学合理建设河岸生态缓冲带。
3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重点实施污水处理设施扩建、提标改造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燃用、销售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各类燃煤炉窑（灶）等燃用设施的单位，应当在辖区政府或管委会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30220004
	铁西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30220005
	铁西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4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燃用、销售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各类燃煤炉窑（灶）等燃用设施的单位，应当在辖区政府或管委会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30220006
	铁西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30230001
	铁西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31034]（二十二） 四平市铁东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Hlk22043691]表4-22-1 四平市铁东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域。
2.铁东区是四平市主城区，总面积945平方公里。辖8个街道3个镇1个乡。

	发展以专用汽车、汽车配套、换热器、农业机械为主的特色装备制造业；积极发展现代物流；能源、医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打造连接辽宁东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增强产业集聚和人口承载能力，建设吉林中南部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
	1.重点保护
人居安全；吉林半拉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平山门中生代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下三台水库；二龙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二龙山水库
2.重点解决问题
（1）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
（2）改善工居混杂问题。




表4-22-2  四平市铁东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30310001
	吉林四平山门中生代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30310002
	吉林四平半拉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30310003
	吉林四平二龙湖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30310004
	四平市下三台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四平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30310005
	四平市下三台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四平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流失

	ZH22030310006
	四平市山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四平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30310007
	二龙山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四平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防风固沙

	ZH22030310008
	二龙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防风固沙

	ZH22030310009
	铁东区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

	ZH22030310010
	铁东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四平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ZH22030310011
	铁东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30310012
	铁东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30320001
	吉林四平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以汽车装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轻工（以食品、医药、酒及饮料、农副产品制造业为主，兼顾木材及家具制造、塑料、纸制品制造、印刷、文教用品制造等）、建材、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市政配套设施及平东老工业区上下游产业为主，兼顾仓储物流及现代服务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四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市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燃用、销售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各类燃煤炉窑（灶）等燃用设施的单位，应当在辖区政府或管委会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必须配备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锅炉，并按规定安装除尘设施。
	

	ZH22030320002
	铁东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对条子河、南条子河、仙马泉河、叶赫河、石岭河、龙吟河、东辽河、山门河、虫王河、龙王河、英城子河、下二台河等河流进行河道治理，在河流两侧一定范围内科学合理建设河岸生态缓冲带。
3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四平山门银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是全市的综合性中心，是省域南部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以农牧产品加工和机械制造（包括换热器、汽车零部件、农业机械等）为主要基本职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商贸物流业和旅游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重点实施污水处理设施扩建、提标改造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燃用、销售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各类燃煤炉窑（灶）等燃用设施的单位，应当在辖区政府或管委会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30320003
	铁东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30320004
	铁东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燃用、销售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各类燃煤炉窑（灶）等燃用设施的单位，应当在辖区政府或管委会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30320005
	铁东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四平山门银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30320006
	四平山门银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四平山门银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30330001
	铁东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5313]（二十三） 四平市梨树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23-1 四平市梨树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中西部，省会长春市南面，境内有东辽河、招苏太河等河流。总面积2968平方公里。辖15个镇、6个乡、3个街道办事处。

	依托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落实“一主、六双”、长平一体化发展战略，重点发展现代农业、食品加工、生态化工、医药健康、休闲旅游等产业，统筹配套创新链、资金链和服务链，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
	1.重点保护
黑土地资源；梨树县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表4-23-2  四平市梨树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32210001
	梨树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32210002
	梨树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2210003
	梨树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8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流失、盐渍化、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2210004
	梨树县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32210005
	梨树县土地沙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土地沙化


	ZH22032220001
	吉林梨树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开发区规划建成吉林省中部农副产品加工基地、绿色健康产业基地、吉林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乡村旅游、数字化农业生产基地。
主导产业：医药、食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及精深加工、饲料加工、有机复混肥生产、建材、新型材料、旅游开发、仓储物流、现代服务业、塑料制品加工、清洁能源综合利用、机械装备制造等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ZH22032220002
	梨树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对东辽河、招苏台河等河流进行河道治理，在河流两侧一定范围内科学合理建设河岸生态缓冲带。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为县域提供公共服务职能，以农畜产品加工、建材和农用机械制造为基本职能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32220003
	梨树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32220004
	梨树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32220005
	梨树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32230001
	梨树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6491]（二十四） 四平市伊通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24-1四平市伊通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位于吉林省中部，东与长春市双阳区、东南与磐石市接壤，南接东丰、东辽二县，西南与梨树县为邻，西南西北面与公主岭市接界，北与长春市郊区毗连。辖12个镇3个乡2个街道。辖区面积2523平方公里。
	1.打造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为长春及周边城市提供优质农产品，提升农业效益。2. 打造智能制造产业，突出打造汽车零部件配套基地，紧扣长春产业脉搏，瞄准智能装备、智能产品、智能制造以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上下游产业，主动出击，精准招商，逐步培育壮大成伊通新的产业支撑。3.打造休闲度假旅游基地，积极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探索发展旅游新业态，依托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游，形成特色旅游品牌。
	/
	1.重点保护
黑土地资源；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伊通河源省级自然保护区；二龙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伊通满族自治县欢欣岭鲇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二龙山水库；伊通县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表4-24-2  四平市伊通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32310001
	吉林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32310002
	吉林伊通河源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32310003
	吉林四平二龙湖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32310004
	二龙山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2310005
	伊通满族自治县欢欣岭鲇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32310006
	二龙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2310007
	伊通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32310008
	伊通满族自治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2310009
	伊通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2310010
	伊通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32310011
	伊通县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32310012
	伊通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2310013
	伊通县水土流失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四平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32310014
	伊通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2320001
	吉林伊通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四个伊通”建设和“12131415”战略布局，做强做大医药健康产业（包括食品加工业）、智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业，培育战略新型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开发区打造成伊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承接项目的最佳招商载体，产业集聚新的龙头。努力成为省级开发区的排头兵、可持续发展的多领域示范区。
主导产业：医药健康产业（包括食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鹿特色、建材、民族服饰、农副产品加工。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5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32320002
	伊通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1.打造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为长春及周边城市提供优质农产品，提升农业效益。2.打造智能制造产业，突出打造汽车零部件配套基地，紧扣长春产业脉搏，瞄准智能装备、智能产品、智能制造以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上下游产业，主动出击，精准招商，逐步培育壮大成伊通新的产业支撑。3.打造休闲度假旅游基地，积极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探索发展旅游新业态，依托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游，形成特色旅游品牌。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32320003
	伊通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32320004
	伊通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32320005
	伊通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32320006
	伊通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环境风险防控
	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32320007
	伊通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32330001
	伊通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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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1四平市双辽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西南部，四平市西部，地处吉林省西部的东、西辽河汇流区，科尔沁草原边陲，与辽宁东北部、内蒙古东部相毗邻，总面积3097.35平方公里。辖6个街道12个乡镇。

	依托“一区五链”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绿电园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医药化工、现代农业、流通服务产业，全力打造“一区五链”产业发展新格局。
	水环境质量需要持续改善。
	1.重点保护
黑土地资源；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双辽一马树省级森林公园；吉林四平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等。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表4-25-2  四平市双辽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38210001
	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038210002
	吉林双辽一马树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38210003
	吉林四平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重要湿地

	ZH22038210004
	双辽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8210005
	双辽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 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8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流失、盐渍化、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8210006
	双辽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3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7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8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9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盐渍化、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38210007
	双辽市辽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38210008
	双辽市水土保持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3821009
	双辽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盐渍化


	ZH22038210010
	双辽市土地沙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土地沙化

	ZH22038210011
	双辽市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

	ZH22038220001
	双辽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3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东北地区最大的玻璃建材基地、东北三省区（吉辽蒙）物流中心、全省最大的基础化工原料生产基地。
主导产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机械零部件及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及食品加工、医药健康、新能源产业、资源循环化利用、玻璃建材、新型材料、现代物流及综合服务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ZH22038220002
	双辽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服务市域西部，沟通四平与蒙东地区联系的副中心城市，以电力、建材、交通和商贸物流为主要基本职能。随着交通区位的显著提升，物流职能是双辽的重点发展领域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38220003
	双辽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38220004
	双辽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38220005
	双辽市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
2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要素分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十四五”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风险防控
	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38230001
	双辽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35]（二十六）辽源市龙山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26-1 辽源市龙山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域。
2. 位于吉林省中南部，东辽河上游，地处长白山系老爷岭余脉与西部松辽平原的过渡带，总面积257平方公里。辖8个街道2个乡镇。
	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医药健康、纺织袜业等接续工业，推进旅游、康养、金融、物流、电商、科技服务、现代商贸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提升产业集聚能力和经济带动能力，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以清洁能源、高精铝加工、农产品加工、时尚纺织、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和新型建材为主的吉林中南部重要的新型工业基地。
	/
	1.重点保护
人居安全、杨木水库
2.重点解决问题
（1）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



表4-26-2  辽源市龙山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40210001
	杨木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

	ZH22040210002
	杨木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40210003
	龙山区辽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40210004
	龙山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40210005
	龙山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40220001
	辽源龙山工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严格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项目入区。
2《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严格限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外商投资的项目入区。
3限制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将龙山开发区打造成为辽源市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引擎，先进生产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重要增长极。
主导产业：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环保节能业、农副食品加工、电子信息业、生物科技等。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空气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园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40220002
	吉林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辽源强势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引领辽源经济快跑的“火车头”
主导产业：装备制造、新型材料、医药健康、纺织袜业、商贸物流、精细化工、新能源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2开发区应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辽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要在通告划定范围和规定的时限内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40220003
	龙山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辽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要在通告划定范围和规定的时限内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40220004
	龙山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40220005
	龙山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辽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要在通告划定范围和规定的时限内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40230001
	龙山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2073]（二十七） 辽源市西安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27-1 辽源市西安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域。
2. 位于吉林省中南部，辽源市西北部，地处长白山余脉与松辽平原过渡带的东辽河畔，总面积180平方公里。辖6个街道1个镇。

	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纺织袜业等接续工业，推进旅游、金融、现代商贸流通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提升产业集聚能力和经济带动能力，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以清洁能源、高精铝加工、纺织、水泥和新型建材为主的吉林中南部重要的新型工业基地。
	/
	1.重点保护
人居安全。
2.重点解决问题
（1）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



表4-27-2  辽源市西安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40310001
	西安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40310002
	西安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40320001
	吉林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辽源强势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引领辽源经济快跑的“火车头”
主导产业：装备制造、新型材料、医药健康、纺织袜业、商贸物流、精细化工、新能源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2开发区应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40320002
	西安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辽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要在通告划定范围和规定的时限内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40320003
	西安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辽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要在通告划定范围和规定的时限内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40320004
	西安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辽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要在通告划定范围和规定的时限内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改用天然气；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40330001
	西安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8363]（二十八） 辽源市东丰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28-1 辽源市东丰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 《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吉林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3. 位于吉林省中南部，辽源市东南面，总面积2522平方公里。辖12个镇2个乡，总人口40万。
	是承接国家产业转移示范区、吉林中部创新转型先导区、中国梅花鹿产业发展核心区。
改造提升钢铁、机械、轻工、纺织、农产品深加工等传统产业。以经济开发区为依托，着力培育发展梅花鹿深加工、现代装备制造、健康食品、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新兴产业发展崛起区。以扩大规模、拓宽领域、提升功能、创新业态为方向，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
	地表水超标。

	1.重点保护：黑土地资源；东丰县安福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仁合水库；六道沟水库；吉林东丰庆岭南山省级森林公园；东丰县水功能一级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表4-28-2  辽源市东丰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42110001
	吉林东丰庆岭南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42110002
	东丰县安福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10003
	仁合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10004
	东丰县六道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10005
	莲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10006
	伊通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10007
	东丰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10008
	东丰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10009
	东丰县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42110010
	东丰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10011
	东丰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120001
	吉林东丰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以梅花鹿特色产业为引领，重点发展医药健康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建材产业、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新材料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商住综合服务产业、物流产业等，全面提升开发区综合发展能力，把城北工业园建设成为创新、展业、文明、生态、宜居的省级经济开发区
主导产业：梅花鹿特色产业、医药健康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建材产业、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新材料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商住综合服务产业、物流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42120002
	东丰冶金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打造东北地区冶金产业低碳循环高质量发展示范基地、吉林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示范园区、辽源市绿色低碳宜居新城
主导产业：钢铁、冶金、物流、固体废物处理等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42120003
	东丰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42120004
	东丰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依据：《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4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42120005
	东丰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建立完善秸秆全量化处置长效机制。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2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42120006
	东丰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42120007
	东丰县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要素分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

	ZH22042120008
	东丰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42130001
	东丰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8383]（二十九） 辽源市东辽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29-1 辽源市东辽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中南部，东辽河发源于境内，总面积2186平方公里。辖13个乡镇。

	着力做强做大汽车配套产业、蛋品及农产品加工两大主导产业，改造提升生态环保型建材、机加装备制造两大传统产业，积极培育医药健康、新材料、新能源三大新兴产业，强化工业发展平台建设，推动产业精深化、链条化、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工业带动作用。
	地表水超标。

	1.重点保护
黑土地资源；二龙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东辽鴜鹭湖国家湿地公园；吉林东辽乌龙山省级森林公园；杨木水库饮用水水源地；金满水库；聚龙潭水库；吉林东辽红叶岭省级森林公园等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表4-29-2  辽源市东辽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42210001
	吉林东辽乌龙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42210002
	吉林二龙湖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42210003
	吉林东辽辽河源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42210004
	吉林东辽红叶岭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42210005
	吉林东辽鴜鹭湖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42210006
	东辽县金满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210007
	东辽县聚龙潭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210008
	杨木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210009
	二龙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210010
	东辽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210011
	东辽县辽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42210012
	东辽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210013
	东辽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推广秸秆还田、机械深松、施用有机肥、土壤养分调控等技术；推行“一翻两免”耕作技术模式；建立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试点，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42220001
	吉林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辽源强势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引领辽源经济快跑的“火车头”
主导产业：装备制造、新型材料、医药健康、纺织袜业、商贸物流、精细化工、新能源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42220002
	吉林东辽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东辽经济开发区成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东北两大城市群地区合作开发的战略支撑点和吉林省西南部地区重要的产业基地之一；在吉林省中南部经济占有较高份额；成为吉林省中南部地区规模较大的高技术制造业基地和物流中心之一；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成为全省工业集中区的排头兵和发展的典范。
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汽车配套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医药、生态环保产业及物流业等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42220003
	东辽县三产融合发展园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或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42220004
	东辽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42220005
	东辽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42220006
	东辽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42220007
	东辽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42220008
	东辽县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要素分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42220009
	东辽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42230001
	东辽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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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0-1 通化市东昌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
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2. 隶属于吉林省通化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东北与二道江区接壤，南与集安市相连，西、西北、东南与通化县毗邻。总面积375.276平方千米。辖8个街道、1个镇、2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通化因城兴药、以药兴市，产城融合、特色突出，东昌因市而荣、市带区兴。“十四五”时期，东昌在加快绿色转型全面振兴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以“一二三四”为目标任务：即明确“一个定位”，打造通化市高质量发展核心区；建设“两座新城”，建设高铁生态新城和通化冰雪产业示范新城，打造通化“双百”中等城市重要支撑区；提升“三个商圈”，推动江东、江西、江南三个商圈提档升级，打造吉林东南部现代服务业品质发展引领区；规划“四条沟谷”，规划建设金厂沟、通天沟、柳条沟、保安沟“四条沟谷”，打造通化城市能级提升先行区。努力实现振兴发展取得新突破、科创能力实现新提升、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城乡建设取得新成效、数字经济聚合新动力、生态文明开创新局面、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治理效能再上新台阶发展目标。
	水土流失。
	1.重点保护
通化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3）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表4-30-2 通化市东昌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50210001
	吉林通化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50210002
	通化市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50210003
	东昌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0210004
	东昌区鸭绿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50210005
	东昌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0210006
	东昌区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保持

	ZH22050210007
	东昌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0210008
	东昌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50220001
	吉林东昌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对于不符合开发区产业定位的企业，不得扩建、新增污染物，并逐步迁出。
3禁止引进能耗、物耗较大，污染较重的项目。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医药、包装印刷、镁合金、仓储物流、现代服务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4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50220002
	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3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进出口加工产业、临港产业、大健康产业、中医药产业、医药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产业、加工制造产业、商贸加工产业、绿色食品加工业、中草药种植业、旅游业、临空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0220003
	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全国医药健康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全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吉林省大健康产业集聚高地；通化市产城融合生态新城。
主导产业：医药健康、人参深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四大优势产业为主体，重点发展中成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消杀产品、保健用品、化妆品、食品、现代服务、旅游、商贸流通、人参深加工、医疗器械、药用辅料、新材料、装备制造、金属制品加工、建材加工、包装印刷及高新技术等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3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50220004
	东昌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健康产业和物流业。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50220005
	东昌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50230001
	东昌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7777]（三十一）通化市二道江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31-1通化市二道江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域。
2. 二道江区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西麓、浑江中游、通化市的东郊，幅员面积378平方公里，辖三镇一乡、两个街道办事处、19个行政村，全区总人口14万。
	打造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样板区、吉林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示范区、通化市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的核心区。
坚持把接续替代产业集聚发展作为二道江区经济转型的主导方向，以产业链条为纽带，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打造一批专业特色鲜明、品牌形象突出、服务平台完备的现代产业集群。围绕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大力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打造优势产业基地，做大做强制造业；依托产业基础，挖掘潜在优势，促进新兴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扶持发展生物医药、特色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突出物流业，壮大旅游业，提升商贸业”的发展思路，不断完善与接续替代产业相配套、城乡居民生活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以特色农业技术为支撑，以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为动力，大力发展以“高产、优质、高效、安全、低耗、生态”为特征的特色农业。加快由单一的资源型经济向复合型的综合经济转变，打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恶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房屋和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地质受损，地面下沉，形成“漏斗”，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失严重。
	1.重点保护
通化市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通化县大罗圈沟河特有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3）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4）采煤沉陷区治理。



表4-31-2 通化市二道江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50310001
	通化市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50310002
	二道江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0310003
	二道江区鸭绿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50310004
	二道江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0310005
	二道江区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保持

	ZH22050310006
	二道江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50320001
	吉林二道江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限制废水排放量大、对水体污染严重的项目入区。
2龙山先进制造和循环经济示范区禁止准入：①新建钢铁烧结、焦化、冶炼项目；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废水较难处理的项目；③电镀项目。
桦树医药健康产业园区禁止准入：①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废水较难处理的项目；②利用大蒸锅、小煮锅进行人参成分提取的小作坊生产企业；③涉及糖水煮制人参、硫磺熏蒸人参工艺的生产企业。
鸭园现代服务业和农产品加工园区禁止准入：①超过生态承载力的生态农业旅游活动；②超过生态承载力的药材等林产品采集活动；③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废水较难处理的项目。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主要承载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碳酸钙、氢氧化钙、石塑地板、石塑墙板等新材料及其制品产业项目；承载以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生产为主的新型高效活性钙、绿色高效环保纳米活性钙等产品生产项目；承载金属材料加工、金属制品生产和为装备制造业配套的零部件制造等项目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4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50320002
	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全国医药健康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全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吉林省大健康产业集聚高地；通化市产城融合生态新城。
主导产业：医药健康、人参深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四大优势产业为主体，重点发展中成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消杀产品、保健用品、化妆品、食品、现代服务、旅游、商贸流通、人参深加工、医疗器械、药用辅料、新材料、装备制造、金属制品加工、建材加工、包装印刷及高新技术等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在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0320003
	二道江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健康产业和物流业。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50320004
	二道江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50320005
	二道江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建立健全秸秆全量化处置长效机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2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或者清洁能源；未在集中供热管网或者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以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50320006
	二道江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0330001
	二道江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3062]（三十二）通化市通化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32-1通化市通化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2. 隶属于吉林省通化市，位于吉林省南部，地处长白山南麓、浑江中游。总面积3724平方千米。辖10个镇、5个乡、1个经济开发区。
	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转型升级中集聚新动能，在开发开放上释放新活力，在绿色发展中取得新突破，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进展，力争并保持在全市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做全国模范县。
实施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工程。提升医药健康、矿产、食品、精细化工引领和支撑能力。着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加快振兴矿产业、加速发展生态食品产业、大力发展精细化工产业。实施四大优势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把“互联网+”、装备制造、新材料、特色旅游打造成新的支柱产业。
	水土流失。
	1.重点保护
吉林通化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五间房省级森林公园、吉林通化四方山省级森林公园、吉林通化蝲蛄河国家湿地自然公园、吉林通化朝阳省级湿地公园、通化市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通化县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通化县大罗圈沟河特有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哈泥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表4-32-2 通化市通化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52110001
	吉林通化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52110002
	吉林五间房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52110003
	吉林通化四方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52110004
	吉林通化蝲蛄河国家湿地自然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52110005
	吉林通化朝阳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52110006
	通化市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52110007
	通化县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52110008
	通化市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 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源水源保护区

	ZH22052110009
	通化县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 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源水源保护区

	ZH22052110010
	通化县大罗圈沟河特有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52110011
	通化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52110012
	哈泥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052110013
	通化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110014
	通化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052110015
	通化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9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110016
	通化县松嫩平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52110017
	通化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52110018
	通化县鸭绿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52110019
	通化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110020
	通化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保持

	ZH22052110021
	通化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110022
	通化县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52110023
	通化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110024
	通化县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

	ZH22052120001
	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3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进出口加工产业、临港产业、大健康产业、中医药产业、医药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产业、加工制造产业、商贸加工产业、绿色食品加工业、中草药种植业、旅游业、临空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2120002
	吉林通化县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开发区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通化赤柏松铜镍矿重点矿区
主导产业：医药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机械加工业、新型建材产业等。培养的战略性新型产业包括；专业物流、乡村旅游、康养度假。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2120003
	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全国医药健康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全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吉林省大健康产业集聚高地；通化市产城融合生态新城。
主导产业：医药健康、人参深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四大优势产业为主体，重点发展中成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消杀产品、保健用品、化妆品、食品、现代服务、旅游、商贸流通、人参深加工、医疗器械、药用辅料、新材料、装备制造、金属制品加工、建材加工、包装印刷及高新技术等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2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髙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每小时20蒸吨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52120004
	通化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推进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通化赤柏松铜镍矿重点矿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52120005
	通化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通化赤柏松铜镍矿重点矿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石化化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52120006
	通化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通化四方山铁矿重点矿区、通化赤柏松铜镍矿重点矿区、白山黑沟白云岩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2120007
	通化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通化财源晶质石墨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ZH22052120008
	通化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2130001
	通化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2249]（三十三）通化市辉南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33-1通化市辉南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2. 隶属于吉林省通化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是长白山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是进出长白山的重要通道和门户。总面积2275平方千米。辖10个镇、1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辉南绿色转型、全面振兴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抓“六保＂、促“六稳＂，稳住经济基本盘，集中力量推动“十大行动、百项工程”。依托我县产业和资源优势，全力推动医药健康、绿色食品、新型材料、旅游四大主导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全力打造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平台，形成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聚力打造大旅游产业、医药大健康产业和绿色食品主导产业集群，进一步激发冶金、机械、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动力活力，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材料、现代服务业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形成技术水平高、产业规模大、集群优势突出的新兴产业体系。提升园区承载能力，通过扩容提质、技术改造、兼并重组和管理创新等手段推动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统筹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一条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社会更加和谐、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水土流失。
	1.重点保护
吉林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辉南大椅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辉南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吉林省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辉南辉发河瓦氏雅罗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黑土地资源、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表4-33-2 通化市辉南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52310001
	吉林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052310002
	吉林辉南大椅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052310003
	辉南县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310004
	辉南辉发河瓦氏雅罗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52310005
	辉南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52310006
	辉南龙湾湿地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重要湿地

	ZH22052310007
	辉南大椅山湿地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重要湿地、黑土地保护区、水土流失

	ZH22052310008
	辉南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310009
	辉南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052310010
	辉南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310011
	辉南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52310012
	辉南县生物多样性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防风固沙、水土保持、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310013
	辉南县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52310014
	辉南县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52310015
	辉南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310016
	辉南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320001
	吉林辉南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国家级医药健康小镇；吉林省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集聚区；通化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创新基地。
主导产业：医药健康、新型材料、绿色食品加工、装备制造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2320002
	辉南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严格控制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具有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行业企业。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52320003
	辉南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52320004
	辉南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结合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2320005
	辉南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2320006
	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ZH22052330001
	辉南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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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1通化市柳河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2. 隶属于吉林省通化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总面积3345.81平方千米。辖12个镇、3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坚持“工业强县、绿色兴县、依法治县、环境立县”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医药健康产业、规范开发矿产建材业、扶持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坚定不移扩总量、全力以赴夯基础、尽职尽责惠民生，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特色资源产业强县。
围绕“中成药、化学药、保健品、人参药食同源和医药器材包材”五大领域，依托北药基地资源和生物技术优势，科学构建绿色药材种植、自主创新开发、绿色医药生产三位一体的生态医药产业链条，全力打造东北三省中成药生产加工大县，打造医药产业集群，全方位融入通化国家级医药产业集聚区。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建成全国知名的有机绿色农产品示范县。统筹保障粮食安全与转方式调结构需要，建设粮食、畜产品等八大基地，打造有机绿色粮食安全生产先行区。
	水土流失。
	1.重点保护
吉林哈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柳河罗通山珍稀植物省级自然保护区、辉南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柳河县柳河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三仙夹国家森林公园、哈泥河东北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柳河县国家级公益林、三统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一统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哈泥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表4-34-2 通化市柳河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52410001
	吉林哈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52410002
	吉林哈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2410003
	吉林柳河罗通山珍稀植物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52410004
	吉林柳河三仙夹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52410005
	吉林三岔子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52410006
	吉林五间房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52410007
	柳河县柳河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410008
	哈泥河东北七鳃鳗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52410009
	柳河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52410010
	一统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410011
	三统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410012
	哈泥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052410013
	柳河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410014
	柳河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9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410015
	柳河县松嫩平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

	ZH22052410016
	柳河县鸭绿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52410017
	柳河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52410018
	柳河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410019
	柳河县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水土保持

	ZH22052410020
	柳河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410021
	柳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2420001
	吉林柳河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入区企业必须符合片区产业定位， 不允许不符合片区产业定位的企业入区。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完全不符合片区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入区。
3禁止排放汞、镉、 六价铬重金属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项目入区。
4禁止片区从事危险化学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物流项目。
	要素分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吉林省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吉林省葡萄酒生产与研发中心、吉林省新材料产业集聚区、柳河县产业发展核心区与经济增长极
主导产业：医药大健康产业和新材料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在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3促进再生水的利用。
4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2420002
	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3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进出口加工产业、临港产业、大健康产业、中医药产业、医药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产业、加工制造产业、商贸加工产业、绿色食品加工业、中草药种植业、旅游业、临空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2420003
	柳河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严格控制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具有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行业企业。现有相关行业企业加快提标升级改造步伐，并应建立退出机制、制定治理方案及时间表。
5推进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52420004
	柳河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52420005
	柳河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一单”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52420006
	柳河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一单”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52420007
	柳河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52420008
	柳河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2420009
	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ZH22052430001
	柳河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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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1通化市集安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隶属于吉林省通化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东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鸭绿江相望，是我国对朝三大口岸之一，西南与辽宁省接壤，北与通化市接壤。总面积3348平方千米。辖4个街道、9个镇、2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以绿色振兴为主题，以转型升级为主线，实施生态立市、旅游强市、开放活市、文化塑市、依法治市“五大战略”，发展旅游、健康、新材料和高端矿产制造、外经外贸“四大产业”，建设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健康产业示范区、国家战略新材料和高端矿产加工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五大功能区”，努力把集安建设成为鸭绿江国际经济合作先导区、全省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区和东北亚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水土流失。
	1.重点保护
吉林集安五女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集安榆林省级森林公园、吉林集安砬子沟省级森林公园、吉林集安霸王潮国家湿地公园、集安市通沟河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鸭绿江云峰段斑鳜茴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鸭绿江集安段石川氏哲罗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集安市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3）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表4-35-2 通化市集安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58210001
	吉林集安五女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58210002
	吉林集安榆林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58210003
	吉林集安砬子沟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58210004
	吉林集安霸王潮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58210005
	集安市通沟河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58210006
	鸭绿江云峰段斑鳜茴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58210007
	鸭绿江集安段石川氏哲罗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58210008
	集安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58210009
	集安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7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8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8210010
	集安市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58210011
	集安市鸭绿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58210012
	集安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8210013
	集安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8210014
	集安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58220001
	吉林集安边境经济合作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清洁生产原则，严格限制耗能高、污染源治理难度大、对生态环境影响大的重污染行业入驻。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是集安市重要的旅游产业集聚区、是集安市城市发展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导产业：旅游、进出口加工、医药、采矿、食品、仓储物流
依据：《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3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8220002
	集安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依法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对城市建成区内的铁合金、水泥、化工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规模小的工业企业依法按期予以关停淘汰。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通化财源晶质石墨矿重点矿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58220003
	集安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58220004
	集安市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集安市双赢矿业有限公司南砬子沟铁矿、集安市鸿源矿业有限公司砬子沟铁矿、集安市东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砬子沟铁矿西部采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58220005
	集安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通化财源晶质石墨矿重点矿区、集安古马岭金矿重点矿区、吉林省万国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金厂沟金矿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8220006
	集安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8220007
	集安市二道村晶质石墨矿（西段）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集安市二道村晶质石墨矿（西段）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58220008
	集安古马岭金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集安古马岭金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58220009
	吉林省集安市清河镇二道村石墨矿勘探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吉林省集安市清河镇二道村石墨矿勘探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58230001
	集安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6722]（三十六） 白山市浑江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36-1 白山市浑江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麓，西接通化市通化县，北于柳河县交界，南与集安市接壤，东临江源县和临江市，东南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隔江相望，总面积1388平方公里，下辖4镇和8个乡镇级街道。
	1.加强以白山中心城区（浑江区、江源区）为依托的主核一体化区域和以松江河为依托的抚松新城副核一体化区域对市域发展的带动作用，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人口承载力强的重要支撑区域。
2.加快浑江区沙棘种植及深加工，推进浑江区非林地人参品种繁育项目。
3.推进中心城市扩容升级，强化浑江区、江源区组团发展，建设中心城区周边城镇功能空间，不断拓展中心城区发展空间，实现中心城区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以能源、矿产新材料、冶金、医药、林木加工、服务业等为支撑，形成产业互补、交通一体、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的空间发展格局。
	地表水污染。
	1.重点保护
吉林白山原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山湖国家森林公园；曲家营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吉林老梁山省级森林公园；吉林白山市青山湖风景名胜区；吉林白山市长白山迷宫风景名胜区；吉林白山珠宝河国家湿地公园；吉林五间房省级森林公园；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表4-36-2 白山市浑江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Hlk38962809]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依据

	ZH22060210001
	吉林白山原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0210002
	吉林白山原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0210003
	吉林龙山湖国家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60210004
	吉林龙山湖国家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0210005
	吉林五间房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0210006
	吉林五间房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0210007
	吉林老梁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0210008
	吉林白山市青山湖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060210009
	吉林白山市长白山迷宫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060210010
	吉林白山珠宝河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0210011
	白山市曲家营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60210012
	白山市曲家营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0210013
	浑江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0210014
	浑江区鸭绿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0210015
	浑江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60210016
	浑江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0210017
	浑江区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0210018
	浑江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60210019
	浑江区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0220001
	吉林浑江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白山板庙子金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医药化工为主兼具精细化工及化工新材料的化工产业、高性能镁合金及其制品、煤矸石、煤泥、洗中煤等低热值燃料综合利用、新型墙体和屋面材料、绝热隔音材料、建筑防水和密封等材料的开发与生产、废矿石、尾矿和建筑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主导产业链“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止销售、使用、转运、存放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应当在规定期限前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60220002
	浑江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推进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白山板石沟铁矿重点矿区、白山板庙子金矿重点矿区、白山黑沟白云岩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止销售、使用、转运、存放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应当在规定期限前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60220003
	浑江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60220004
	浑江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白山黑沟白云岩矿重点矿区、白山板庙子金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60220005
	浑江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白山板石沟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60220006
	浑江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白山板石沟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60220007
	白山板石沟铁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白山板石沟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60230001
	浑江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7986]（三十七） 白山市江源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37-1 白山市江源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白山市西部，东与抚松县为邻，西北与柳河县交界，西南与浑江区相连，南与临江市毗连，北与靖宇县接壤，总面积1348平方公里，下辖6个镇、4个街道。
	1.加强以白山中心城区（浑江区、江源区）为依托的主核一体化区域和以松江河为依托的抚松新城副核一体化区域对市域发展的带动作用，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人口承载力强的重要支撑区域。
2.加快推进以长白山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的人参生命科技园区、石人绿色食品聚集区建设，引入和开工一批绿色食品、特色药项目。
3.推进中心城市扩容升级，强化浑江区、江源区组团发展，建设中心城区周边城镇功能空间，不断拓展中心城区发展空间，实现中心城区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以能源、矿产新材料、冶金、医药、林木加工、加工制造、服务业等为支撑，形成产业互补、交通一体、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的空间发展格局。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吉林湾沟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吉林三岔子国家森林公园；白山市西北岔（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源县大阳岔河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西北岔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表4-37-2 白山市江源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依据

	[bookmark: _Hlk55422870]ZH22060510001
	吉林湾沟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0510002
	吉林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0510003
	吉林三岔子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0510004
	白山市西北岔（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0510005
	大阳岔河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0510006
	西北岔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0510007
	江源区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60510008
	江源区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060510009
	江源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0510010
	江源区鸭绿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0510011
	江源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0510012
	江源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0510013
	江源区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0510014
	江源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60510015
	江源区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0520001
	吉林江源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江源五道羊岔铁矿重点矿区
功能定位：东北瓦都
主导产业：新型材料、煤化工、木材加工、医药制造、绿色食品、高端装备、现代物流和现代服务产业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60520002
	江源煤化工产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60520003
	江源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推进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江源五道羊岔铁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使用、转运、存放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应当在规定期限前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60520004
	江源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江源五道羊岔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60520005
	江源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建立健全秸秆全量化处置长效机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60520006
	江源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江源五道羊岔铁矿重点矿区、白山板石沟铁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使用、转运、存放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应当在规定期限前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60520007
	江源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江源五道羊岔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60520008
	江源五道羊岔铁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江源五道羊岔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60520009
	白山板石沟铁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白山板石沟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60530001
	江源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994]（三十八） 白山市抚松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39-1 白山市抚松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西北麓，北与桦甸市、敦化市以二道松花江为界，南与临江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相连，东与安图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西与靖宇县隔江相望、与江源区相接，总面积6159平方千米，下辖11个镇、3个乡、3个功能区。
	1. 引导人口与产业合理积聚，建成全国最大的人参生产加工基地、长白山旅游度假服务基地、国际知名的优质矿泉水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蓝莓生产加工基地和东部山区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
2.推进抚松利生人参精深加工生产线、太安堂长白山人参及中药产业园，长白加一人参精深加工等项目。
3. 依托市中心城区、抚松新城、县城等产业载体空间发展矿产新材料、生态旅游、矿泉水、医药健康和现代服务业。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松花江三湖国家级保护区；吉林抚松野山参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头道松花江上游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松江河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湾沟国家森林公园；吉林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泉阳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泉阳省级湿地公园；抚松县第二饮用水源地（大沙河）保护区；抚松大蒲春河水源地保护区；大黄泥河唇鱼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松花江头道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开展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加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力度。
（2）加强矿泉水源地保护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表4-39-2 白山市抚松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依据

	ZH22062110001
	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吉林省松花江三湖保护区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6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02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2110003
	吉林抚松野山参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2110004
	吉林头道松花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2110005
	吉林松江河国家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06
	吉林松江河国家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2110007
	吉林湾沟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2110008
	吉林泉阳泉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09
	吉林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10
	抚松县大蒲春河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2110011
	抚松县大沙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2110012
	大黄泥河唇鱼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2110013
	松花江头道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2110014
	松江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15
	松花湖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16
	抚松县鸭绿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62110017
	抚松县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18
	抚松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19
	抚松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20
	抚松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21
	抚松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10022
	抚松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120001
	吉林抚松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主导产业：旅游类、现代服务业、人参业为主的现代医药健康产业、林产品为主的木制品加工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依据：《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62120002
	抚松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集中供热、火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煤锅炉及各类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设施除外）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淘汰、予以拆除或改造，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其他清洁能源。
	

	ZH22062120003
	抚松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2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62120004
	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ZH22062120005
	大方铁矿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方铁矿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62130001
	抚松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3548]（三十九） 白山市靖宇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40-1 白山市靖宇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白山市北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上游左岸。东临抚松县，南接江源区，西靠辉南县，北连桦甸市。总面积3084.21平方千米，下辖7个镇、1个乡。
	1. 将靖宇县城（靖宇镇）建设成为以英雄城、矿泉城、北药城三大品牌的绿色旅游城市。 
2. 提升中心城区、开发区、新城区三大载体，做好矿泉饮品、人参农特产品精深加工、矿产新材料、旅游文创及物流四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绿色崛起。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松花江三湖国家级保护区；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三岔子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湾沟国家森林公园；白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松花湖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加强松花江境内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表4-40-2 白山市靖宇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依据

	ZH22062210001
	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吉林省松花江三湖保护区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02
	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2210003
	吉林三岔子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04
	吉林湾沟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05
	吉林桦甸白桦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2210006
	白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2210007
	吉林三岔子九里半甸子湿地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重要湿地、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2210008
	松花湖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09
	靖宇县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10
	靖宇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11
	靖宇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12
	靖宇县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62210013
	靖宇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14
	靖宇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10015
	靖宇县生物多样性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062220001
	吉林白山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3禁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明确规定淘汰类的项目、与园区产业类型规划相违背的企业入区，禁止高污染、高能耗和耗水量大项目入区，禁止排放含重金属，难降解成分废水的项目入区；另外，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机械加工业，粉煤灰和炉渣的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也应禁止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功能定位：山水林城、产业新都、创新白山，成为白山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对外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主导产业：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和现代中药产业、绿色饮品、林特动植物精深加工及定制化健康食品加工产业，镁基新材料、高端硅藻土新材料、玄武岩纤维材料及智能科技产品研发制造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62220002
	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禁排放含重金属，难降解成分废水的项目入区。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功能定位：打造中国矿泉水资源产业基地、中国东北特色人参及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
主导产业：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矿泉饮品生产、包装及其他服务业、人参深加工、中药饮片、农副产品加工、包装及其他相关服务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62220003
	靖宇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已建成的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62220004
	靖宇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2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已建成的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62220005
	靖宇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62220006
	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ZH22062220007
	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辉南-靖宇矿泉水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已建成的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62220008
	靖宇县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2-重点管控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已建成的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要素分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62230001
	靖宇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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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7427062]表4-41-1 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吉林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3.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4.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南麓，鸭绿江上游右岸。西和西北以鸭绿江与七道沟河为界，与临江市接壤；北与临江市、抚松县交界，与抚松县毗邻；东南自中朝两国3号分界桩南侧，沿鸭绿江南行至长白镇转西行至七道沟河口右岸与临江市交界；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江道的一市五郡相对，总面积2504.53平方公里，下辖7个镇和1个乡。
	将长白县城（长白镇）发展成为以边境旅游与休闲度假、新材料、生物医药、口岸边贸等为主导的县域中心生态城市。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长白鸭绿江源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长白泥粒河国家湿地公园；二十三道沟河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等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开展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依法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



表4-41-2 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依据

	ZH22062310001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2310002
	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2310003
	吉林长白鸭绿江源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2310004
	吉林长白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2310005
	吉林长白泥粒河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62310006
	吉林长白间山峰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62310007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二十三道沟河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2310008
	长白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62310009
	长白县鸭绿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62310010
	长白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2310011
	长白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2310012
	长白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2310013
	长白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62320001
	吉林长白边境经济合作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禁止限制类及淘汰类、污染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中朝贸易货物集散地，是长白山资源开发的理想地
主导产业：重点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对外贸易物流业与特色资源加工业三大主导产业，培育大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两类战略性新兴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未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62320002
	长白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临江-长白硅藻土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未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62320003
	长白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临江-长白硅藻土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集中供热；未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改用电、液化石油气或者其他清洁能源，淘汰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炉灶等燃烧设施。
	

	ZH22062320004
	临江-长白硅藻土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临江-长白硅藻土重点矿区
依据： 《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62330001
	长白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31279]（四十一） 白山市临江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38-1 白山市临江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腹地，鸭绿江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道（两江道、慈江道）三郡（中江郡、金亨稷郡、慈城郡）隔江相望，边境线长146公里，幅员3024.75平方公里，下辖6个街道、6个镇、1个乡。
	1. 将临江城区打造成为以新材料、医药、养生养老、绿色食品、商贸旅游为主的对朝口岸城市。
2.加快推进临江新能源发电，临江年产1000吨长白山人参系列产品深加工。
3. 发挥临江、长白对外窗口作用和龙头带动作用，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合作，打造多种形式的对外开放平台。积极创建长白、临江边境经济合作区，谋划设立互市贸易区。搭建现代电子物流网络平台，重点建设电子口岸、综合运输、仓储保税、大宗商品交易信息平台和物流管理与服务公共信息平台。
4. 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长白山特色资源产业集聚区、鸭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吉林白山原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临江瀑布国家森林公园；吉林临江五道沟国家湿地公园；临江市清泉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临江市青山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鸭绿江临江段马口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等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开展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加强湿地保护与管理能力建设、水土流失治理，推动天然林封育保护。



表4-38-2 白山市临江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依据

	ZH22068110001
	吉林白山原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8110002
	吉林白山原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68110003
	吉林临江瀑布群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8110004
	吉林临江瀑布群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68110005
	吉林临江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8110006
	吉林临江五道沟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重要湿地

	ZH22068110007
	临江市清泉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8110008
	临江市青山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8110009
	鸭绿江临江段马口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68110010
	临江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68110011
	临江市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68110012
	临江市鸭绿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8110013
	临江市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068110014
	临江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8110015
	临江市鸭绿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68110016
	临江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68110017
	临江市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068120001
	吉林临江边境经济合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临江-长白硅藻土矿重点矿区、临江大栗子铁矿重点矿区
主导产业：矿泉水、农林特产品加工、药品、保健品，绿色食品以及休闲养生、健康养老、电子产品加工、机电设备装配、轻纺工业、建材加工、硅藻土加工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68120002
	临江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推进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临江-长白硅藻土矿重点矿区、临江大栗子铁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新建、扩建、改建继续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将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予以拆除或者改造，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以及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清洁能源或者清洁燃料。禁止在禁燃区内销售使用高污染燃料。
	

	ZH22068120003
	临江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新建、扩建、改建继续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将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予以拆除或者改造，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以及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清洁能源或者清洁燃料。禁止在禁燃区内销售使用高污染燃料。
	

	ZH22068120004
	临江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临江大栗子铁矿重点矿区、临江-长白硅藻土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68120005
	临江-长白硅藻土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临江-长白硅藻土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68130001
	临江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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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长吉图经济区。
2.位于吉林省中西部，松原市北端，面积1619平方公里，辖17个街道60个社区、5个乡镇82个行政村，总人口57万。
	积极构建大流通、大贸易、大开放新格局，形成与西部生态经济区经济规模、层次和功能相匹配，与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协调的辐射面广、开放度高的综合流通体系。
积极创造条件形成与周围邻近城镇组团发展的态势，成为经济有实力、城市有魅力、发展有活力、对外有影响力的吉林省西部核心城市。
	土地盐碱化。
	1. 重点保护：
吉林松原哈达山省级湿地公园、吉林松原省级森林公园、松原松花江银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松原市城区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松花江宁江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基本农田。
（3）加强草原、沙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表4-50-2 松原市宁江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70210001
	吉林松原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70210002
	吉林松原哈达山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地

	ZH22070210003
	松原市城区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70210004
	松原市哈达山水利枢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70210005
	松原松花江银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70210006
	松花江宁江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70210007
	宁江区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70210008
	宁江区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


	ZH220702100009
	宁江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ZH22070210010
	宁江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

	ZH22070210011
	宁江区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70210012
	宁江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70220001
	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不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或园区产业发展方向项目入区。
2园区优先发展能耗低、用水少、污染轻、效率高的产业和项目。限制能耗、物耗相对较大或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的项目,在进区之前应当充分论证区域资源承载力条件、环境容量及给排水条件等环境方面的可行性。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装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仓储物流、现代服务业等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严格要求园区入区项目控制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化工项目废水中苯系物、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等特征污染物应控制项目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2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3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4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5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0220002
	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园区优先发展能耗低、用水少、污染轻、效率高的产业和项目。限制能耗、物耗相对较大或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的项目,在进区之前应当充分论证区域资源承载力条件、环境容量及给排水条件等环境方面的可行性。
2禁止对大气及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以及不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或园区产业发展方向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以石油化工、氢基化工、生物化工为主导、向精细化工、新材料化工、医药化工、新能源领域进行拓展和延伸。
主导产业：石油加工、精细化工、医药化工、烯烃及深加工、煤制甲醇、耦合二氧化碳制甲醇、乙二醇、煤基可降解材料、塑料加工、车用材料、特种工程塑料、环保涂料、生物化工、仓储物流、装备配套及材料加工、绿氢生产及加工利用、绿色甲醇、合成氨、甲醇重整制氢、碳纤维生产及加工利用、大数据中心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等。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5严格要求园区入区项目控制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化工项目废水中苯系物、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及废气中苯系物、烃类、一氧化碳、氨、氟、氯、硫化氢、硫醇、硫醚（恶臭）等特征污染物应控制项目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对石油天然气开采、油气/液体化工仓储及运输、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进一步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管理要求。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4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5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0220003
	吉林宁江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不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或园区产业发展方向项目入区。
2园区优先发展能耗低、用水少、污染轻、效率高的产业和项目。限制能耗、物耗相对较大或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的项目，在进区之前应当充分论证区域资源承载力条件、环境容量及给排水条件等环境方面的可行性。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以新能源、新装备、新环保、新材料、新农资、新旅游、农副产品加工、商贸物流产业为主、废旧资源综合利用等静脉产业为辅的综合示范园区。
主导产业：新能源、新装备、新环保、新材料、新农资、新旅游、农副产品加工、商贸物流、静脉产业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严格要求园区入区项目控制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化工项目废水中苯系物、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等特征污染物应控制项目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2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3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
4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5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0220004
	松原哈达山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绿色产业桥头堡
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养老养生业、休闲度假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管控措施。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70220005
	宁江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城区内三个工业区的产业发展定位：雅达虹工业区——装备制造（石油装备）、石油化工及相关产业与新型建材；西南部工业区——汽车配套、装备制造（农机装备）、内陆港物流，控制大气污染产业；东南部工业区——石化、农产品深加工（生物化工），限制大气污染产业。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松原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试行）》执行；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集中供热除外）。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要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销售网点；禁燃区内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集中供热企业除外）予以拆除或改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对逾期继续使用高污染燃料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ZH22070220006
	宁江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70220007
	宁江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松原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试行）》执行；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集中供热除外）。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要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销售网点；禁燃区内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集中供热企业除外）予以拆除或改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对逾期继续使用高污染燃料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ZH22070220008
	宁江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70220009
	宁江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70220010
	宁江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2-重点管控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松原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试行）》执行；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集中供热除外）。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要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销售网点；禁燃区内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集中供热企业除外）予以拆除或改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对逾期继续使用高污染燃料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要素分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70230001
	宁江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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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167859]表4-51-1 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吉林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3.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松嫩平原南部，县城与松原市共处一城，是松原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总面积6980平方公里。辖8个镇14个乡。总人口60万。
	1.以打造“前农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为战略平台，以土地规模经营、新农村建设、高效农业、建设现代农业基础工程为抓手，创新经营主体，大力培育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产业化龙头企业。
利用周边地区绿色农产品的资源优势，把西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经济优势，打造辐射国内外市场的生态产品加工基地，成为引领吉林省西部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2.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积极开发旅游产品，把前郭打造集大湖湿地渔猎、草原农牧观光、民俗风情体验和养生休闲度假等于一体的知名国际级生态旅游目的地，东北草原文化旅游集聚地。
	地表水超标；
水土流失；
湿地功能退化；
土地沙化、盐碱化；
草场退化。
	1. 重点保护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土地资源、吉林长岭腰井子羊草草原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松原哈达山省级湿地公园、松原市龙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松原市城区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松原市哈达山水库葛氏鲈塘鳢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吉林前郭查干湖蒙古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吉林前郭新庙泡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嫩江前郭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松花江宁江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松原松花江银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嫩江前郭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3）加强湿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4）加强草原综合治理。



表4-51-2 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72110001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6严格落实油水井关停退出措施，平稳有序退出自然保护区。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重要湿地

	
	
	
	环境风险防控
	加强退出期油田企业的环境监管，把油气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ZH22072110002
	吉林长岭腰井子羊草草原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72110003
	吉林松原哈达山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72110004
	松原市龙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72110005
	松原市城区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72110006
	松原市哈达山水库葛氏鲈塘鳢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72110007
	吉林前郭查干湖蒙古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072110008
	吉林前郭新庙泡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72110009
	嫩江前郭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72110010
	嫩江前郭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72110011
	松花江宁江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72110012
	松原松花江银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72110013
	前郭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72110014
	前郭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72110015
	查干湖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3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7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8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9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10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72110016
	前郭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110017
	前郭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3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4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110018
	前郭县防风固沙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

	ZH22072110019
	前郭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3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6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7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8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9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110020
	前郭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72110021
	前郭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110022
	前郭县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72110023
	前郭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110024
	前郭县盐渍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3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盐渍化、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110025
	前郭县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

	ZH22072120001
	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不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或园区产业发展方向项目入区。
2园区优先发展能耗低、用水少、污染轻、效率高的产业和项目。限制能耗、物耗相对较大或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的项目，在进区之前应当充分论证区域资源承载力条件、环境容量及给排水条件等环境方面的可行性。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农产品加工、机械装备制造、建材、现代物流、现代服务业、油田配套产业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严格要求园区入区项目控制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化工项目废水中苯系物、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等特征污染物应控制项目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2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3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4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5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120002
	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园区优先发展能耗低、用水少、污染轻、效率高的产业和项目。限制能耗、物耗相对较大或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的项目，在进区之前应当充分论证区域资源承载力条件、环境容量及给排水条件等环境方面的可行性。
2禁止对大气及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以及不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或园区产业发展方向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以天然气化工和生物化工为基础，向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进行拓展和延伸。
主导产业：石油加工、精细化工、医药化工、烯烃及深加工、煤制甲醇、耦合二氧化碳制甲醇、乙二醇、煤基可降解材料、塑料加工、车用材料、特种工程塑料、环保涂料、生物化工、仓储物流、装备配套及材料加工、绿氢生产及加工利用、绿色甲醇、合成氨、甲醇重整制氢、碳纤维生产及加工利用、大数据中心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强化堆场扬尘控制。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5严格要求园区入区项目控制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化工项目废水中苯系物、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及废气中苯系物、烃类、一氧化碳、氨、氟、氯、硫化氢、硫醇、硫醚（恶臭）等特征污染物应控制项目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对石油天然气开采、油气/液体化工仓储及运输、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进一步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管理要求。
3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4到2025年，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企业安全和环境风险大幅降低。
5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6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120003
	吉林前郭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范围执行，并结合各行业国家现行产业政策。尤其鼓励清洁生产型、高新技术型和节水节能型企业进入；应符合开发区的产业政策、发展方向，优化区内产业结构，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并能适合当地自然环境，满足环保要求的污染小、能耗低、效益高的产业项目。
2禁止入区的项目主要是不符合旅游开发区的产业发展方向，能耗、物耗较大，污染较重的项目。尤其是对区域大气环境及地下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或者是耗水量大的项目，应坚决禁止其入区，主要为：
①国际上和国家各部门禁止或准备禁止生产的项目、淘汰的项目；
②超过生态承载力的旅游活动；
③禁止不符合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旅游项目入区。
④各入区项目应按照规划空间管制（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进行规划开发建设，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严禁开发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汽车销售与服务、农副产品（食品）加工、建材、金属及非金属制造、文化创业、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加工、特色旅游、生态度假、有机渔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管控措施。
2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松原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试行）》执行；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集中供热除外）。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要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销售网点；禁燃区内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集中供热企业除外）予以拆除或改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对逾期继续使用高污染燃料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070220004
	松原哈达山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绿色产业桥头堡
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养老养生业、休闲度假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管控措施。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72120005
	前郭县长山化工产业园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120006
	前郭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发展定位：吉、黑、蒙三省（区）交汇处中心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油气化工、农副产品加工、旅游业为基础的蒙古族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城市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集中供热锅炉、热电联产锅炉除外）；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各类燃煤炉窑（灶）等燃用设施的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ZH22072120007
	前郭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72120008
	前郭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72120009
	前郭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72120010
	前郭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ZH22072120011
	前郭县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方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
	要素分区：水环境质量不达标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72130001
	前郭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6167861]
[bookmark: _Toc17726]（四十四）松原市长岭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52-1 松原市长岭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西部，松原市南部，总面积5736.3平方公里。辖12个镇10个乡。

	重点建设长岭县大部分地区的玉米、杂粮杂豆、畜牧产品产业带。形成龙头企业带动、标准化深加工生产、营销网络统一、产业链延伸的有机农业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分布式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风光互补为主要形式的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强化西部现代电网体系，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加强风电调度运行管理。
积极推进具有地方特点和文化底蕴的特色旅游，着手谋划以挖掘辽金文化历史为依托的南城子田园综合旅游项目，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发展。
	水土流失；
湿地功能退化；
土地沙化、盐碱化；
草场退化。
	1.重点保护：吉林长岭龙凤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腰井子羊草草原省级自然保护区、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加强湿地、沙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3）加强草地经营，强化草地管护。



[bookmark: _Toc26167863]表4-52-2 松原市长岭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2616786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72210001
	吉林长岭腰井子羊草草原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72210002
	吉林长岭龙凤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72210003
	长岭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210004
	长岭县松嫩平原防风固沙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

	ZH22072210005
	长岭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3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210006
	长岭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9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210007
	长岭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210008
	长岭县土地沙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土地沙化

	ZH22072210009
	长岭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防风固沙、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220001
	吉林长岭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按照各行业准入条件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引进入园企业，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的企业入区。
2园区优先发展能耗低、用水少、污染轻、效率高的产业和项目。限制能耗、物耗相对较大或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的项目，在进区之前应当充分论证区域资源承载力条件、环境容量及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环境可行性。
3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充分依托长岭县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土地资源及人力资源优势，打造吉林省农副牧产品加工产业基地、吉林省西部农资产品生产基地、吉林省光伏及新能源产业基地、吉林省西部农业产业物流基地，打造中国东北、吉林省西部多产业工业基地。
主导产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农畜（副）产品加工、医药、化工及天然气化工、建材、装备制造、仓储物流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严格要求园区入区项目控制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化工项目废水中苯系物、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等特征污染物应控制项目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2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3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4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5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220002
	松原长岭汽车配套产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按照各行业准入条件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引进入园企业，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的企业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220003
	吉林省长岭通用航空产业园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按照各行业准入条件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引进入园企业，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的企业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220004
	长岭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72220005
	长岭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72220006
	长岭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ZH22072230001
	长岭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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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3-1 松原市乾安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松原市西部，总面积3616.6平方公里。辖6个镇4个乡。

	以清洁、绿色健康食品工业为重点积极发展新型工业，巩固粮食安全基地，突出发展优质高效绿色农业，提速现代服务业，突出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健康产业，促进经济跃上新台阶。
	水土流失；
湿地功能退化；
土地盐碱化；
草场退化。
	1.重点保护：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腰井子羊草草原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大布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遐迩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花敖泡省级湿地公园、乾安县花敖泡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
龙沼湿地、大布苏湿地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加强湿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3）加强草地经营，强化草地管护。



表4-53-2 松原市乾安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72310001
	吉林大布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072310002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重要湿地

	ZH22072310003
	吉林长岭腰井子羊草草原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72310004
	吉林遐迩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72310005
	吉林花敖泡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72310006
	乾安县花敖泡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涵养

	ZH22072310007
	乾安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72310008
	查干湖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4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7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8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9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72310009
	龙沼湿地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重要湿地、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72310010
	大布苏湿地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重要湿地、水土流失、防风固沙、土地沙化

	ZH22072310011
	乾安县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310012
	乾安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9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江河源头区域

	ZH22072310013
	乾安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江河源头区域

	ZH22072310014
	乾安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310015
	乾安县防风固沙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

	ZH22072310016
	乾安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盐渍化、江河源头区域、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310017
	乾安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7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防风固沙、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310018
	乾安县盐渍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盐渍化、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2320001
	乾安工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贮存对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存在环境风险的化工原料和产品、危险废物等仓储项目入区。
2禁止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环境污染严重、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投资的项目入区；限制产能严重过剩、新上项目对产业结构没有改善、工艺技术落后（已有先进、成熟工艺技术替代的除外）、不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及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制投资的项目入区。
3禁止不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或园区产业发展方向项目入区。
4园区优先发展能耗低、用水少、污染轻、效率高的产业和项目。限制能耗、物耗相对较大或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的项目,在进区之前应当充分论证区域资源承载力条件、环境容量及给排水条件等环境方面的可行性。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省级特色园区和农产品加工示范区
主导产业：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加工、仓储、农业、服装生产加工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严格要求园区入区项目控制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化工项目废水中苯系物、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等特征污染物应控制项目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2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3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4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320002
	乾安县化工产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320003
	乾安县大遐工业集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按照各行业准入条件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引进入园企业，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的企业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320004
	乾安县赞字工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按照各行业准入条件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引进入园企业，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的企业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2320005
	乾安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72320006
	乾安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72320007
	乾安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72330001
	乾安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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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4-1 松原市扶余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松原市东面，总面积4658平方公里。辖12个镇5个乡。

	1、重点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化肥业、现代物流业、建材业、商贸业、机械制造业、医药业等产业，带动全市产业发展。
2、充分利用我市丰富的石油、油母页岩、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等资源优势，以资源换项目。
3、加快城市综合体、物流园区、旅游度假区、康养产业建设，培育低碳、环保、生态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构建特色鲜明、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水土流失；
湿地功能退化；
土地盐碱化；
草场退化。
	1.重点保护：吉林扶余洪泛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松原哈达山省级湿地公园、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加强湿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表4-54-2 松原市扶余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78110001
	吉林扶余洪泛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078110002
	吉林松原哈达山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78110003
	扶余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8110004
	扶余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8110005
	扶余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9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8110006
	扶余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

	ZH22078110007
	扶余市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78110008
	扶余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078110009
	扶余市土地沙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在土壤瘠薄区域采取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综合改良措施，探索改良治理盐碱化耕地技术路径；在具备条件区域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在风蚀严重区域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免（少）耕技术模式和秸秆条带还田技术模式。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土地沙化


	ZH22078110010
	扶余市盐渍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盐渍化、黑土地保护区

	ZH22078110011
	扶余市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

	ZH22078120001
	松原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对大气及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以及不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或开发区产业发展方向产业。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东北乃至全国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哈长城市群经济发展重要支点；长春与哈尔滨产业转移高地；松原市经济产业发展核心区；扶余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主导产业：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农资生产、建材及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现代服务业、仓储物流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轻工产业、医药健康产业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70220002
	松原哈达山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绿色产业桥头堡
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养老养生业、休闲度假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管控措施。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78120003
	扶余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78120004
	扶余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78120005
	扶余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78120006
	扶余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78130001
	扶余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8189]（四十七）白城市洮北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55-1 白城市洮北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 《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白城市中部总面积2578.34平方公里。辖7个镇5个乡3个农场。
	1.以绿色科技创新为依托，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生产无公害、无污染的绿色农产品。重点扶持发展绿色玉米、绿色杂粮杂豆、绿色水稻、绿色瓜果蔬菜、绿色畜牧产品为主导的特色产业，积极开发地方名优产品。
2.发挥好交通沿线特色镇的经济节点和产业传导功能，推动主导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经济实力强、特色鲜明、区域代表性强的特色小城镇，成为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载体。
3.积极构建具有白城特色的、比较优势明显的高载能高技术体系，加快建设“双谷双基地”，即：中国北方氢谷、中国北方云谷、吉林白城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吉林白城高载能产业绿色发展基地。
4.结合政策优势、交通优势、土地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优势、能源优势和后发优势，重点发展机械加工与配套、清洁能源消纳、生物医药、新型材料、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和现代服务业等六大主导产业。
	土地盐碱化；
草场退化、沙化。
	1.重点保护：吉林白城原上湖省级湿地公园、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加强草原、沙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表4-55-2 白城市洮北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80210001
	吉林白城原上湖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80210002
	洮北区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80210003
	洮北区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80210004
	洮北区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80210005
	洮北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

	ZH22080210006
	洮北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禁止滥捕、乱采、乱猎等行为，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

	ZH22080210007
	洮北区土地沙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土地沙化

	ZH22080220001
	吉林白城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汽车零部件、医药（主要发展中药和生物制药，不包括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商贸物流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白城市发布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尽快完善区内污水管网建设、督促区内企业加快废水预处理设施建设。管网建成前，严格限制该区域建设新增水污染物排放的项目。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80220002
	白城洮北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入区的项目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不符合开发区产业发展方向，能耗、物耗较大，污染较重的项目。尤其是对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或是耗水量较大且不能有效回收再利用的项目，开发区应坚决禁止其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南企业北移的承接区、工业项目的集聚区、资源转移的辐射区、招商引资的带动区、工业兴区的支撑区、商饮文化的新兴区、体制创新的服务区等多功能综合性经济区
主导产业：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医药、材料制造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80220003
	吉林白城工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限制排放重金属、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项目入区。确有必要建设的重点项目或已落户园区的既有项目，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环境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规定，并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跟踪监测等制度，保证项目建设满足开发区资源环境承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良环境影响，且须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或减轻对策与措施。
3严格控制废水排放量大、废水污染物浓度高的企业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龙头，以冶金、化工、装备制造、建材产业为主体，建设集生产、办公、科研、金融、商服配套、现代物流及仓储为一体的新型工业园区。
主导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化工、冶金建材业；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加工业；仓储、物流。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化工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

	、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ZH22080220004
	白城绿电产业示范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入区的项目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不符合开发区产业发展方向，能耗、物耗较大，污染较重的项目。尤其是对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或是耗水量较大且不能有效回收再利用的项目，开发区应坚决禁止其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氢能绿电，新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及医药健康、冶金、配套服务等。
依据：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ZH22080220005
	洮北区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白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白城市区建设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实施方案》执行；禁燃区内禁止燃烧高污染燃料（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严禁从事露天烧烤；严禁焚烧杂草、落叶、生活垃圾等可燃物质。
	

	ZH22080220006
	洮北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80220007
	洮北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80220008
	洮北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80230001
	洮北区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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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6-1 白城市镇赉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白城市东北部，总面积4717平方公里。辖7个镇4个乡。

	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机械制造业、医药业、建材业、商贸业、现代物流业等产业，带动全县产业发展。
充分利用我县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等资源优势，以资源换项目。
加快城市综合体、物流园区、旅游度假区建设，培育低碳、环保、生态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构建特色鲜明、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水土流失；
湿地功能退化；
土地盐碱化。

	1.重点保护：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万宝山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吉林镇赉环城国家湿地公园、吉林镇赉大岗省级草原自然公园、月亮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加强湿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表4-56-2 白城市镇赉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82110001
	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82110002
	吉林万宝山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草原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草原公园

	ZH22082110003
	吉林镇赉大岗省级草原自然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草原公园

	ZH22082110004
	吉林镇赉环城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82110005
	白城市洋沙泡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82110006
	月亮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82110007
	镇赉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82110008
	镇赉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3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4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82110009
	镇赉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盐渍化

	ZH22082110010
	镇赉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082110011
	镇赉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盐渍化

	ZH22082110012
	镇赉县松嫩平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82110013
	镇赉县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82110014
	镇赉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

	ZH22082110015
	镇赉县土地沙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土地沙化

	ZH22082110016
	镇赉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82110017
	镇赉县盐渍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盐渍化

	ZH22082120001
	吉林镇赉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新增高耗水（以水作为主要原料的行业除外）、高污染的建设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县域经济新引擎、新型工业增长极、产业转移承接地、生态经济新城区
主导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能源产业，医药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82120002
	镇赉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82120003
	镇赉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82120004
	镇赉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环境风险防控
	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82120005
	镇赉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82130001
	镇赉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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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7-1 白城市通榆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 位于科尔沁草原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防风固沙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2. 位于吉林省西部，白城市南面，总面积8476平方公里。辖8镇8乡，172个行政村。
	提升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推进以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包拉温都省级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吉林通榆北大桥湿地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和建设。推进全国草原湿地生态修复试验区建设，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实施流域湿地生态补水工程，支持向海、霍林河等开展湖泊生态环境整治工程。与周边县市共筑科尔沁草原生态安全功能区，加强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提升林草湿生态系统稳定性。
充分发挥通榆县风光资源优势，围绕“陆上风光三峡”建设工程全力推进风电光伏和生物质等清洁能源项目，打造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依托省级开发区加强风电装备制造，统筹实施装备制造等产业项目，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进工艺链条优化生产环节，打造医药加工产业基地。抢抓经济发展黄金期，结合两化联动试点县契机，依托优质风光资源，打造全省绿电消纳综合示范区，加快推进包含氢能化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高载能加工的零碳产业园区建设。打造农畜产品加工基地，依托丰富的农畜资源，由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化。打造绿电消纳基地，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加快推进绿电园区建设。
借助以向海为核心的生态旅游一大品牌，以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核心，以北部湿地生态与休闲度假旅游、东部草原与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南部湿地与杏林观光旅游为重点，以蒙古黄榆景区、包拉温都杏花景区、瞻榆神榆景区、三家子草原观光区、风电场观光区、墨宝园景区等为辅助，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打造“长松大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的重要节点。
	水土流失；
湿地功能退化；
土地沙化、碱化；
草场退化。

	1.重点保护：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包拉温都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通榆霍林河省级湿地公园、白城市盐铺秀丽白虾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霍林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加强湿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3）加强草地经营，强化草地管护。



表4-57-2 白城市通榆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82210001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082210002
	吉林包拉温都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082210003
	吉林通榆霍林河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

	ZH22082210004
	白城市盐铺秀丽白虾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82210005
	通榆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 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82210006
	通榆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82210007
	霍林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4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7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8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9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82210008
	通榆县松嫩平原防风固沙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

	ZH22082210009
	通榆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7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江河源头区域

	ZH22082210010
	通榆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82210011
	通榆县松嫩平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江河源头区域

	ZH22082210012
	通榆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江河源头区域

	ZH22082210013
	通榆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禁止滥捕、乱采、乱猎等行为，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

	ZH22082210014
	通榆县土地沙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土地沙化

	ZH22082210015
	通榆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082210016
	通榆县盐渍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盐渍化

	ZH22082220001
	吉林通榆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限制不符合开发区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能耗、物耗高，污染严重的项目入区。
3严格禁止钢铁、焦化、制革、水泥、印染、电镀等以及排放重金属、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项目入区。
4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以水作为主要原料的行业除外）。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县域经济新引擎、新型工业增长极、产业转移承接地、山水生态新城区
主导产业：主园区以风能产业、高端服务、生物质能、光伏产业、农畜加工、纺织业等产业为主；铁西片区以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和现代物流业为主；迎新片区以新型建筑材料业为主；胡家店片区以现代物流业为主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烧煤炭及其制品、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等燃料（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严禁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禁止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ZH22082220002
	通榆县化工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烧煤炭及其制品、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等燃料，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严禁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禁止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82220003
	通榆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烧煤炭及其制品、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等燃料，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严禁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禁止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ZH22082220004
	通榆县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82230001
	通榆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1859]（五十）白城市洮南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58-1 白城市洮南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 《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白城市代管县级市，位于吉林省西北端，省会长春市西南部，总面积5107平方公里。辖8个街道、6个镇、10个乡。

	在吉林省西部生态经济区中承载着大兴安岭生态屏障建设、吉林省西部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绿色高质高效农业生态区建设的重任，借助吉林省西部生态经济区战略实施的契机，构建吉林省西部生态经济发展支撑区。
建成吉林省西部重要的医药健康、纺织服装、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冶金制造和绿色能源开发、装备制造、化学化工、绿色家居、生态旅游9大工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将肉牛、辣椒、杂粮杂豆、西瓜、水稻、粉条、油葵、蓖麻等特色农畜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遵循市场导向、龙头带动、城乡互动的原则，强龙头、壮基地、活贸易，深度开发具有洮南特色和较好市场前景的“新、特、优”农产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集聚区。
	土地盐碱化；
草场退化、沙化。

	1.重点保护：吉林洮南四海湖国家湿地公园、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加强草原、沙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表4-58-2 白城市洮南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88110001
	吉林洮南四海湖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重要湿地

	ZH22088110002
	洮南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88110003
	洮南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盐渍化

	ZH22088110004
	洮南市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088110005
	洮南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88110006
	洮南市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088110007
	洮南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

	ZH22088110008
	洮南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盐渍化、土地沙化

	ZH22088110009
	洮南市盐渍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盐渍化

	ZH22088120001
	吉林洮南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对于国家产业政策中的限制类项目，能耗大、物耗大、大气及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或不是构成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组成部分的项目，开发区应限制其入区。
2视资源承载能力，适当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企业入区。
3限制排放重金属的企业入区。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5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化工、皮革加工、机械加工、现代农业加工、医药研制、制造加工、现代物流、高新技术和轻工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4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促进再生水的利用。加强工业节水及循环利用、促进城镇节水、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ZH22088120002
	洮南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中心城区东南部以在现状开发区的基础上整合发展，主导产业为食品加工、纺织业、医药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东北部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为主，主导产业为精细化制造和电子信息技术。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吉林省西部次中心城市，以农产品加工和其它绿色产业为主导的宜居城市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88120003
	洮南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88120004
	洮南市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088120005
	洮南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88130001
	洮南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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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9-1 白城市大安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吉林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3.白城市代管县级市， 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白城市东面，总面积4879平方公里。辖10个镇8个乡。

	重点推进煤化工、石油开发及石油机械制造、风电开发及风电设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打造吉林新型工业城。
以嫩江水源为依托，引水入城、引水入湖。打造“一江环绕、五湖相拥”，城在水中、水在城内、水城相映的滨水城市，把大安建成滨江绿色生态城。做好旅游产业开发，创建以“一区两带三镇一场”为主的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开发特色旅游品牌，推进生态与文化相融合、促进观光与休闲相结合，全方位提升旅游品质，打响大安旅游品牌。
	土地盐碱化；
湿地功能退化；
草场退化、沙化。

	1.重点保护：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吉林大安龙泉省级湿地公园、吉林大安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嫩江大安段乌苏里拟鲿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月亮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大安牛心套保湿地、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确保人类开发活动不挤占耕地。
（2）加强草原、湿地、盐碱地的修复和保护。



表4-59-2 白城市大安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88210001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088210002
	吉林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88210003
	吉林大安龙泉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088210004
	吉林大安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重要湿地

	ZH22088210005
	嫩江大安段乌苏里拟鲿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88210006
	月亮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88210007
	大安牛心套保湿地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重要湿地、水源涵养、防风固沙

	ZH22088210008
	大安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088210009
	大安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源涵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88210010
	大安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7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8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9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盐渍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ZH22088210011
	大安市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088210012
	大安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

	ZH22088210013
	大安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盐渍化

	ZH22088210014
	大安市盐渍化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推进西部已规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开发过程应注意分散式风电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于占用其他类型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风电项目的建设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敏感区环境。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盐渍化

	ZH22088220001
	吉林大安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禁新增高耗水（以水为主要原料的行业除外）、高污染的建设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服装产业、农畜产品加工业、食品、新型建材产业、旅游产业（现代服务）、物流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3加强工业节水及再生水利用。
	

	ZH22088220002
	大安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发展定位：吉林省重要内河港口，以装配设备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商贸物流、生态旅游为主的交通型工业城市。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088220003
	大安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88220004
	大安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088220005
	大安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88230001
	大安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6474]（五十二）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42-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2.属于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长吉图经济区。
3.位于吉林省东部、延边州中部、长白山脉北麓，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是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与对外交往的中心。总面积1748.3平方公里，下辖6个街道、4个镇。
	1.落实国家、吉林省和延边州重大战略安排，确定延吉市城市性质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东北东部中心城市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前沿城市、具有朝鲜族特色的东北亚旅游城市；
2.以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国防安全的背景，以全域全要素为基础，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确定城市功能定位为: 国家沿边地区双循环融合示范区、面向东北亚的门户物流集散地吉林东部先进制造和国际产业合作服务基地、具有朝鲜族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
	1.重点保护
吉林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延吉市延河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五道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表4-42-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Hlk38963878]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0110001
	吉林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0110002
	延吉市延河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110003
	延吉市延河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110004
	延吉市五道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110005
	延吉市五道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110006
	延吉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110007
	延吉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110008
	延吉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110009
	延吉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110010
	延吉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240110011
	延吉市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

	ZH22240120001
	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的重要前沿，构建东北亚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
主导产业：智能制造业、大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三大产业集群，并适时发展国际物流与国际金融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 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 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120002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功能定位：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心，国家低碳示范园区，长吉图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以生物科技、信息技术为引领的产城融合创新区
主导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支点，全力发展生物科技、绿色生态食品、医疗器械产业，兼顾发展战略性植入的大健康、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加大力度培育国内领先的产业集群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资源开发效率
	1 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延吉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严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使用高污染燃料（集中供热锅炉、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已建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集中供热锅炉、电厂锅炉除外），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并网、拆除或改用电、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
4推行开发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4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120003
	延龙图新区（吉林延龙图文化旅游园）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把延龙图新区打造成延边绿色转型发展引领区、创新发展示范区、高端服务集聚区、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面向东北亚国际合作的新高地、东北沿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
主导产业：文化旅游、现代服务、特色种植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管控措施。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120004
	延吉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延吉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严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使用高污染燃料（集中供热锅炉、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已建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集中供热锅炉、电厂锅炉除外），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并网、拆除或改用电、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
	

	ZH22240120005
	延吉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延吉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严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使用高污染燃料（集中供热锅炉、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已建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集中供热锅炉、电厂锅炉除外），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并网、拆除或改用电、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
	

	ZH22240120006
	延吉市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120007
	延吉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延吉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执行；禁燃区内严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使用高污染燃料（集中供热锅炉、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已建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集中供热锅炉、电厂锅炉除外），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并网、拆除或改用电、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
	

	ZH22240130001
	延吉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6227]（五十三）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43-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2.属于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长吉图经济区。
3. 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脉东麓，图们江下游，与朝鲜咸境北道稳城郡隔江相望，东与珲春市相邻，西与州府延吉市相连，南与龙井市相接，北与汪清县相邻，总面积1142.65平方公里，下辖4个镇、3个街道。
	1.围绕物质富庶、精神富足、文化多彩、环境优美的城市发展理念，全力打造“实力、活力、魅力、生态、善治、幸福”6个图们建设。
2. 按照统筹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着力推进城乡发展、开放合作、现代工业、文旅融合、服务业提档、乡村振兴、深化改革、生态环保、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日光山省级森林公园、图们市枫梧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们市石头河水利枢纽工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们市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表4-43-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021000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公园执行《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国家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210002
	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0210003
	日光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210004
	吉林满天星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240210005
	图们市枫梧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210006
	图们市枫梧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210007
	图们市石头河水利枢纽工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210008
	图们市石头河水利枢纽工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210009
	图们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240210010
	图们市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240210011
	图们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7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8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210012
	图们市生物多样性重要性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

	ZH22240210013
	图们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210014
	图们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210015
	图们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240210016
	图们市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220001
	吉林图们边境经济合作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3禁止限制类及淘汰类企业入区。
4国际上和国家各部门禁止或准备禁止生产的项目、明令淘汰项目，超过生态承载力的开发活动，也应禁止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现代物流、水产品加工集散、商业服务、旅游康养、食品加工、机械电子、汽车制造、医药制造、轻纺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精细化工、新材料及应用化工等。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220002
	延龙图新区（吉林延龙图文化旅游园）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把延龙图新区打造成延边绿色转型发展引领区、创新发展示范区、高端服务集聚区、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面向东北亚国际合作的新高地、东北沿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
主导产业：文化旅游、现代服务、特色种植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管控措施。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220003
	图们化工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220004
	图们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240220005
	图们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220006
	图们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240220007
	图们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230001
	图们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8519]（五十四）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44-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敦化市市区属于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位于吉林省东部山区，长白山腹地，地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节点城市之一，是吉林省区域面积最大的县级市，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延边州的“西大门”面积11957平方千米，下辖4个街道、16个乡镇。
	1. 将敦化建设成为经济殷实富足、文化丰富充实、政治生动活泼、社会安全有序、环境舒适宜居、对区域发展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中等城市。
2. 要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服务业现代化、农业特色化为主线，以强化技术引领和创新突破为核心，以重大项目建设、打造园区载体、营造创新环境为抓手，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做特做优现代农业，努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水土流失。
	1.重点保护
吉林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雁鸣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明月松茸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大砬子省级森林公园、敦化市布库里山省级森林公园、吉林敦化平顶山省级森林公园、吉林六顶山风景名胜区、吉林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吉林敦化秋梨沟国家湿地公园、敦化市香水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敦化市小石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牡丹江上游黑斑狗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珠尔多河洛氏鱥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小石河冷水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加强湿地保护与管理能力建设、水土流失治理，推动天然林封育保护。



表4-44-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0310001
	吉林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02
	吉林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240310003
	吉林雁鸣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240310004
	吉林明月松茸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240310005
	吉林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0310006
	大砬子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0310007
	敦化市布库里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08
	吉林敦化平顶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310009
	吉林六顶山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240310010
	吉林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重要湿地

	ZH22240310011
	吉林敦化秋梨沟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310012
	敦化市香水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310013
	敦化市小石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310014
	牡丹江上游黑斑狗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310015
	珠尔多河洛氏鱥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310016
	小石河冷水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310017
	敦化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240310018
	牡丹江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19
	海浪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20
	富尔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21
	敦化市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22
	敦化市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310023
	敦化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24
	敦化市松花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25
	敦化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26
	敦化市防风固沙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27
	敦化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流失

	ZH22240310028
	敦化市松嫩平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29
	敦化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10030
	敦化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320001
	吉林敦化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限制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项目入区。
3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以资源深加工为主，以两头外在加工为辅，以集团企业为骨干，以龙头工程为主导的外向型、高科技、高效益的现代化经济区。
主导产业：医药制造、木制品及机械加工、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设备、高新机械研发和生产、食品及保健品加工、轻工加工、仓储物流、综合服务、精细化工产业。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造纸、化工、粮食深加工等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320002
	敦化六鼎山文化旅游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吉林省第一家文化旅游区、东北亚旅游黄金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和旅游目的地。
主导产业：旅游业、服务业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管控措施。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240320003
	敦化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城市建成区内污染超标企业实施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3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240320004
	敦化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
2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4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5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240320005
	敦化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控制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环境风险防控
	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320006
	敦化市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
2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要素分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吉林省“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ZH22240320007
	敦化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敦化塔东铁矿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敦化塔东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320008
	敦化塔东铁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敦化塔东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240330001
	敦化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9441]（五十五）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45-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
2.位于吉林省东部的图们江下游，是吉林省最东端的城市，是中国唯一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窗口城市，总面积5134平方公里，下辖4个街道、4个镇、3个乡、2个民族乡、国家批准设立了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含综合保税区、中俄互市贸易区)。
	落实吉林省和延边州面向东北亚开发开放的战略部署，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能级，重点发展海洋经济、加工制造业、生态旅游、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开放型产业。至2035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空间格局基本形成。粮食安全保障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效。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开放活力大幅跃升，跨国海洋经济产业链形成边境旅游影响力不断扩大。全域魅力格局更加彰显，城市服务水平和环境品质更加高质量，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安康，高水平建成美丽、宜居、幸福珲春。
	水土流失。
	1.重点保护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吉林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珲春密江省级森林公园、吉林防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珲春市老龙口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珲春市国家级公益林。
2.重点解决问题
（1）开展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加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力度。
（2）加强林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森林资源培育。
（3）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表4-45-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041000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公园执行《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国家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410002
	吉林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

	ZH22240410003
	珲春密江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410004
	吉林防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3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

	ZH22240410005
	珲春市老龙口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410006
	珲春河大麻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410007
	密江河大麻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410008
	吉林珲春图们江湿地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重要湿地、防风固沙、水土流失

	ZH22240410009
	珲春市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240410010
	珲春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410011
	珲春市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410012
	珲春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410013
	珲春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410014
	珲春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420001
	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禁止造纸、水泥、钢铁、电镀以及含有原料药生产及化学原料合成的化工等行业以及不符合园区产业发展方向，能耗、物耗较大，污染严重的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有色金属深加工、木材加工、绿色食品加工、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 生物制药、保健制品、有色金属深加工、纺织、畜产品加工、新材料、轻纺、服装、鞋帽、机电产品等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420002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化工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420003
	珲春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4严格控制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具有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行业企业。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240420004
	珲春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240420005
	珲春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珲春马滴达金铜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430001
	珲春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410]（五十六）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46-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
2.吉林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3.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东麓，东南方向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边境线长142.5公里；东北方向与延吉市、图们市接壤；西南方向与和龙市毗邻；西北方向与安图县相接。总面积2581平方公里，下辖5个镇、2个乡、2个街道。
	1. 长吉图国家开发开放的前沿；吉林省东部重要的对朝边贸加工基地；
延边州重要的安全农业生产基地；延边州重要的食品、民族旅游纪念品加工业基地；延边州重要的朝鲜族民俗人文风情展示区；延龙图地区的副中心城市；延龙图地区东北亚开发开放的桥头堡。
2. 将龙井市与延吉市一体化进行考虑，加强对朝开发、开放的力度，完善对朝出海通道的对接，在区域空间内构建起以公路、铁路、航空、海运为一体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形成陆、海、空联运的国内、国际通道。同时，加强三合口岸、开山屯口岸中朝互市贸易区的建设与经济合作，将此区域建设成为延龙图城市组合区对外的窗口与合作平台。充分利用龙井市临近朝鲜及其港口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将境外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交通优势转化为本地产业发展的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外近邻城市的产业基础，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合作，进行协同式的发展。区域发展应立足于安全，构建起以保持边境地区安宁与稳定的国防安全、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底线的生态安全和具有“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品牌的农业产业安全的安全体系。区域发展应传承地方民族文化，彰显地域人文特色，促进城镇建设与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相融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吉林天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明月松茸省级自然保护区、龙井市大新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2）加强林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森林资源培育。



表4-46-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0510001
	吉林天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510002
	吉林明月松茸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240510003
	龙井市大新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510004
	龙井市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240510005
	龙井市图们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240510006
	龙井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510007
	龙井市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240510008
	龙井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

	ZH22240510009
	龙井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盐渍化

	ZH22240510010
	龙井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240510011
	龙井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240510012
	龙井市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

	ZH22240520001
	吉林龙井边境经济合作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严格禁止造纸、水泥、钢铁、电镀以及含有原料药生产及化学原料合成的化工等行业以及不符合园区产业发展方向，能耗、物耗较大，污染严重的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①西部服务区:包含居住、科研教育、文化娱乐、商业贸易等多种综合服务功能。②东部服务区:主要以居住、商业服务为主，为就业职工以及居民提供居住以及商业服务。③加工制造园区：产业类型主要为轻工业、医药（生物医药及中药加工）及食品加工业。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520002
	延龙图新区（吉林延龙图文化旅游园）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把延龙图新区打造成延边绿色转型发展引领区、创新发展示范区、高端服务集聚区、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面向东北亚国际合作的新高地、东北沿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
主导产业：文化旅游、现代服务、特色种植
依据：园区规划环评、《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管控措施。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520003
	龙井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龙井天宝山铅锌矿重点矿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240520004
	龙井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龙井天宝山铅锌矿重点矿区
依据：《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520005
	龙井市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龙井天宝山铅锌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4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520006
	龙井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4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240520007
	龙井市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要素分区：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ZH22240520008
	龙井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530001
	龙井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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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7-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地处长白山东麓，图们江上游北岸，东与龙井市接壤，西与安图县毗邻，北与龙井、安图两市县搭界，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境北道、两江道隔图们江相望。面积5068.07平方公里，下辖3个街道、8个镇。
	1．建设东北东部绿色发展示范区。依托生态本底、生态优势培育发展绿色产业体系，建设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区，探索走出生态良好、绿色转型、文明富裕的新道路新模式。
2.建设东北宜居宜业宜游宜养首选区。以旅游城、健康城、开放城，彰显地方人文特色、健康养老优势、创新创造活力为目标，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建设吉林省沿边开放合作先行区。对接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和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聚焦对朝、对韩经贸合作，加快建设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边民互市贸易区，打造吉林面向俄、朝、韩、日、蒙等东北亚国家的开放合作新高地新平台。
4.建设“双碳”工作先行示范区。积极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构建集绿色技术、政策法规和市场交易于一体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从结构降碳、技术减碳、管理低碳三个方面构建研究体系，有力推动“双碳”工作先行示范区建设， 
5.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全面打造一批美丽村庄、美丽庭院、美丽田园；结合全域旅游，搭建各具特色的节庆民俗、展览展演、文化旅游等平台。建设一批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现代化乡村振兴重点边境村，形成边境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的示范点和示范带。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吉林甑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明月松茸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海兰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延边仙峰国家森林公园、吉林图们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吉林和龙金达莱省级森林公园、仙景台国家风景自然公园、吉林仙景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吉林和龙泉水河国家湿地公园、吉林八家子古洞河国家湿地公园、吉林和龙古城里湖省级湿地公园、和龙市松月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龙红旗河马苏大麻哈鱼陆封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龙蜂蜜河特有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2）加强林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森林资源培育。



表4-47-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0610001
	吉林甑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610002
	吉林明月松茸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240610003
	吉林海兰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610004
	吉林延边仙峰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610005
	吉林延边仙峰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0610006
	吉林图们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

	ZH22240610007
	吉林和龙金达莱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0610008
	吉林仙景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240610009
	吉林仙景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240610010
	吉林和龙泉水河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240610011
	吉林八家子古洞河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610012
	吉林和龙古城里湖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610013
	和龙市松月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0610014
	和龙红旗河马苏大麻哈鱼陆封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610015
	和龙蜂蜜河特有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610016
	古洞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610017
	和龙市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610018
	和龙市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240610019
	和龙市图们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610020
	和龙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610021
	和龙市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0610022
	和龙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610023
	和龙市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610024
	和龙市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610025
	和龙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0610026
	和龙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0620001
	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长吉图开发开放重要窗口，吉林省省沿边开放的新引擎。
主导产业：轻工纺织服装加工产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物流服务业、旅游服务业、边民互市贸易、医药制造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0620002
	和龙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和龙鸡南-官地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240620003
	和龙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240620004
	和龙市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龙井天宝山铅锌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240620005
	和龙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240620006
	和龙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和龙鸡南-官地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0620007
	和龙鸡南-官地铁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和龙鸡南-官地铁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240630001
	和龙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27598]（五十八）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48-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东与珲春市，西与敦化市，南与图们市、延吉市，北与黑龙江省宁安、穆棱、东宁县接壤。南北纵长108千米，东西横距152千米。汪清县辖8个镇、1个乡。。
	大力实施“项目带动、乡村振兴、民生优先、绿色引领”发展战略，加快项目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乡村振兴，践行绿色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全面建设富裕、生态、和谐、幸福汪清，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吉林汪清双龙泉省级森林公园、吉林满天星风景名胜区、汪清县西大坡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汪清县明月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国家级公益林、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2）加强林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森林资源培育。



表4-48-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241000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公园执行《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国家公园、湿地公园、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410002
	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ZH22242410003
	吉林汪清双龙泉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公园执行《吉林汪清双龙泉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20-2029）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2410004
	吉林满天星风景名胜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风景名胜区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风景名胜区

	ZH22242410005
	汪清县西大坡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410006
	汪清县明月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410007
	汪清县明月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410008
	汪清县国家级公益林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公益林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国家级公益林

	ZH22242410009
	珲春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410010
	绥芬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410011
	汪清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410012
	汪清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
3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4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5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6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7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8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410013
	汪清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242410014
	汪清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242410015
	汪清县防风固沙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410016
	汪清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410017
	汪清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410018
	汪清县其他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其他生态功能

	ZH22242420001
	吉林汪清工业集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主导产业：木制品加工、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绿色食品加工、大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2420002
	汪清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242420003
	汪清县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ZH22242420004
	汪清县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结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2420005
	汪清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2430001
	汪清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bookmark: _Toc11643]（五十九）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49-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位于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西南部，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北处“东北亚旅游圈”的中心地带和“东北亚经济合作圈”的腹地，幅员7438平方公里，下辖7个镇、2个乡。
	1. 长吉图绿色发展示范区；长白山特色产业集聚区；国际化休闲养生旅游度假区；民族团结和谐模范区。
2. 以健康安图建设为引领的绿色转型发展取得新突破，以共享安图建设为导向的民生事业发展达到与全省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新水平，以生态安图建设为根基的生态文明发展迈上新台阶，力争各项发展指标达到全省中上游水平。
	水环境污染。
	1.重点保护
吉林甑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园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海兰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安图明月松茸省级自然保护区、吉林延边仙峰国家森林公园、吉林长白山北坡国家森林公园、吉林安图明月湖省级森林公园、五道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水安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安图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安图县长兴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3）加强林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森林资源培育。



表4-49-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2610001
	吉林甑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242610002
	吉林园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03
	吉林海兰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242610004
	吉林明月松茸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05
	吉林延边仙峰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2610006
	吉林长白山北坡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2610007
	吉林安图明月湖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08
	五道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09
	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水安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10
	安图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11
	安图县长兴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12
	五道白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13
	布尔哈通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14
	安图县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

	ZH22242610015
	图们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16
	安图县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17
	安图县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18
	安图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19
	安图县防风固沙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防风固沙

	ZH22242610020
	安图县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

	ZH22242610021
	安图县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22
	安图县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20001
	吉林安图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2禁止猪、牛、羊、禽手工屠宰项目、小型湿法玉米淀粉生产项目进入园区食品加工区。禁止电镀、化工、制浆造纸、皮革建设项目进入中小企业孵化区。禁止利用大蒸锅、小煮锅进行人参成分提取的小作坊生产企业；涉及糖水煮制人参、硫磺熏蒸人参工艺的生产企业进入医药加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功能定位：是服务安图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安图县打造特色产业、实现产业发展集聚的重要载体之一。
主导产业：主导产业以药材和医药加工、绿色食品加工、林产加工、木制品加工。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资源开发效率
	1在重点行业推广实施节水改造和污水深度处理。鼓励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2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242620002
	安图县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ZH22242620003
	安图县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龙井天宝山铅锌矿重点矿区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分散的工业锅炉达标改造，提升脱硫效率。
2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强化道路扬尘控制。
3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2620004
	安图县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对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严格准入管理。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242620005
	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流量5000吨以上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限制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11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1100－5000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50％－70％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40吨以上的稀有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70％的，控制扩大开发规模。
	要素分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
依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ZH22242630001
	安图县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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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987246]表4-61-1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长白山管委会辖区的池北区属安图县主体功能区，池南区及池西区属抚松县主体功能区。
2.位于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级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3.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行政区域地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安图县、白山市的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该区域东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毗邻，规划管理区管辖面积3278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涉及周边县（区）管辖问题，以实际管辖为准。
	1. 充分利用长白山世界级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通过打造“绿色长白山、魅力长白山、宜居长白山和活力长白山”，用特色化内容实现国际化，用国际化的标准完成特色化，用世界唯一创造世界第一，朝着国际化的目标迈进，建设成为具有东北地域特征、长白山文化特色的生态文明示范，成为代表中华民族展示生态文明理念的“窗口”。
2. 在加快发展旅游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开发长白山文化、特色生态资源、矿泉水等优势产业，形成覆盖文化艺术、生态旅游、绿色特产、健康养生、商贸物流、特色资源加工等多个领域的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积极推进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型的物态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繁荣型的生态经济方向转变，增强造血功能，成为支撑长白山绿色发展、转型发展的坚定基石。
	/
	1.重点保护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池北区二道白河饮用水源地，池西区泉水河饮用水源地，池南区桦皮河饮用水源地，吉林锦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等。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2）重点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




[bookmark: _Toc27987247]表4-61-2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242610023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24
	吉林园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25
	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242610026
	吉林头道松花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内重要湿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6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27
	吉林长白鸭绿江源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

	ZH22242610028
	吉林白河长白松省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2610029
	吉林长白山北坡国家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30
	吉林长白山北坡国家级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2610031
	吉林长白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2610032
	吉林图们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242610033
	吉林松江河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34
	吉林长白山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

	ZH22242610035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桦皮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36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二道白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37
	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水安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38
	抚松县大沙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39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西区泉水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242610040
	吉林锦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ZH22242610041
	五道白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42
	松江河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43
	头道松花江水功能区一级区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44
	图们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45
	鸭绿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ZH22242610046
	松花江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4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47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48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6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7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49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江河源头区域执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江河源头区域

	ZH2224261005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

	ZH22242620006
	吉林抚松经济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旅游类、现代服务业、人参业为主的现代医药健康产业、林产品为主的木制品加工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长白山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划定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知》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应在规定期限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逾期未改用的，不得继续使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ZH22242620007
	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池西经济管理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生态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特色生态资源产业、康养度假、健康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长白山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划定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知》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应在规定期限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逾期未改用的，不得继续使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
	

	ZH22242620008
	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池南经济管理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生态旅游产业、现代服务产业、康养度假、体育运动和文化旅游、特色资源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长白山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划定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知》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应在规定期限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逾期未改用的，不得继续使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
	

	ZH22242620009
	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池北经济管理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抚松-二道白河矿泉水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生态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健康产业、特色生态资源、特色商贸等产业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2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长白山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划定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知》执行；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集中供热锅炉除外）应在规定期限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逾期未改用的，不得继续使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
	



[bookmark: _Toc23785]（六十一） 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4-60-1 梅河口市区域特征研判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与目标
	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管控目标

	1.《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农产品主产区。
2.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通化市北部、长白山西麓、辉发河上游，地处松辽平原与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总面积2178.89平方千米。辖5个街道、16个镇、3个乡、1个省级开发区。
	精心打造主导产业特色鲜明、人口集聚能力较强、综合经济实力雄厚、区域职能作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成为中等城市、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支点，建设成为“卫生城、文明城、生态城、园林城”。（来源：东部绿色转型发展区总体规划）
农业现代化实现率先突破，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巩固提升医药健康、食品加工、商贸物流、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形成多产业支撑、多极化发展的格局。
围绕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打造国家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中国最具特色黑土地农业基地、亚洲最大的食品酒精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树生果仁加工集散地和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农产品国际物流港为发展定位，重点发展绿色安全粮食、优质“菜篮子”、标准化规模养殖、现代水产养殖、农特产品精深加工和休闲农业六大主导产业。
以打造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示范区为目标，突出集群化发展，打造医药健康产业园。依托国家火炬梅河口现代中医药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吉林省梅河口医药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全力打造集医药科技研发、中医药企业孵化、医药生产、医药商贸物流、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完整的医药产业集群、国家级长白山医药健康基地。
	水环境质量需要持续改善；水土流失。
	1.重点保护
吉林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吉林磨盘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吉林梅河口帽沟省级湿地公园、梅河口市海龙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资源
2.重点解决问题
（1）改善区域水环境。
（2）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表4-60-2 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22058110001
	吉林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国家级森林公园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对象：森林公园

	ZH22058110002
	吉林磨盘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58110003
	吉林梅河口帽沟省级湿地公园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相关要求。
3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58110004
	梅河口市海龙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8110005
	赵家街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3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8110006
	柳河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

	ZH22058110007
	梅河口市黑土地保护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8110008
	梅河口市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各种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4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禁止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安置移民。
5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8110009
	梅河口市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
3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5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6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8110010
	梅河口市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执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
	要素分区：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ZH22058110011
	梅河口市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保持、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8110012
	梅河口市水土流失敏感区
	1-优先保护
	空间布局约束
	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
2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人参开垦坡度不得超过二十五度。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3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产业园区，严禁随意扩大现有产业园区范围。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应加快完成园区的循环化改造，鼓励推进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区建设。
4区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的现有产业，实施搬迁或关闭。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
5黑土地保护区执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开展坡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酸化治理等农艺措施，修复农田生态。
	要素分区：一般生态空间、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保护对象：水土流失、黑土地保护区

	ZH22058120001 
	吉林梅河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3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大气重污染的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主导产业：医药、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化工、现代物流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4执行《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全面强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4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5建立覆盖面广的可视化监控系统、自动监测预警网络、环境风险单位信息库、污染源监控、环境质量监控和图像监控于一体的数字化在线监控中心、建设适用性强的污染物扩散和迁移状况模拟模型、建设信号传输系统可与梅河新区生态环境部门建设实施后实现资源共享。
	

	
	
	
	资源开发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备；禁止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备在拆除或改造之前，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积极推进区内供热（汽）管网建设，尽快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在实现开发区集中供热之前，应采用电加热或清洁能源作为过渡热源。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3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8120002
	梅河口市化工园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环境准入条件。
2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入区。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依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工业涂装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行业企业属于控制重点，应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提升工艺废气、尾气收集处置率。
2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
3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2开发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3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1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园区新建供热设施须执行排放浓度限值。
2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各产业执行对应的清洁生产标准。
	

	ZH22058120003
	梅河口市城镇开发边界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1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涉及氨排放的生产生活活动。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原则上应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2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应避免大规模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3推进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梅河香炉碗子金矿重点矿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关于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大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监管力度，推进清洁燃料供应体系建设，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加强城区建筑施工场所扬尘污染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强化对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备；禁止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备在拆除或改造之前，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ZH22058120004
	梅河口市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控制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须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推进煤炭、矿石、钢材、石油、粮食、建材、焦炭等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公转铁”。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依据：《吉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工业污染源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力度。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2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推动大型燃煤锅炉、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氮氧化物减排，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完成吉林省下达的产能置换要求。
	

	ZH22058120005
	梅河口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宜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
	要素分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深入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实行秸秆全域禁烧。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建立完善秸秆全量化处置长效机制。
2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养殖业大气氨减排。
	

	
	
	
	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管理涉及易导致环境风险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使用、贮运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备；禁止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备在拆除或改造之前，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ZH22058120006
	梅河口市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1研究建立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对重要江河湖库开展水生态环境评价预警。
2建设和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抽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加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要素分区：水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
依据：《吉林省“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ZH22058120007
	梅河口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梅河香炉碗子金矿重点矿区
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改、扩）建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落实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2污染地块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阶段实施土壤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实施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对再开发利用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危化品仓储企业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ZH22058120008
	梅河香炉碗子金矿重点矿区
	2-重点管控
	空间布局约束
	重点矿区严格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管理，新建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
	要素分区：梅河香炉碗子金矿重点矿区
依据：《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22058120009
	梅河口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2-重点管控
	资源开发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高污染燃料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第Ⅱ类执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备；禁止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备在拆除或改造之前，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要素分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依据：《梅河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梅河口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ZH22058130001
	梅河口市一般管控区
	3-一般管控
	污染物排放管控
	贯彻实施国家与吉林省大气、水污染相关各项标准，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国家和地方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新、改、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推进工业项目进园、集约高效发展。
	依据：基于“三线”研究成果提出。





附件3                                            吉林省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image: ][image: 图41：吉林省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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